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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    活 躍 老 化 相 關 的政 策 與 發 展 是 近 年 來 許 多 先 進 國 家 所 面

臨 且 相 當 重 視 的 問 題 。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並 探 討 我 國 高 齡

人 口 運 動 習 慣 之 現 況 及 運 動 環 境 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

之 間 的 關 聯 性 與 差 異 性 ， 進 而 了 解 居 家 附 近 的 運 動 環 境 ， 是

否 影 響 了 高 齡 人 口 的 運 動 參 與 ， 並 探 討 了 具 有 較 高 運 動 參 與

的 高 齡 人 口 其 生 理 、 心 理 、 以 及 家 庭 社 會 支 持 層 面 是 否 較 優

於 較 少 運 動 之 高 齡 人 口。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為 我 國 嘉 義 縣 65

歲 以 上 高 齡 人 口 ， 並 以 自 編 問 卷 之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， 總 計 共 進

行 問 卷 的 施 測 500 份 ，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413 份 ， 回 收 有 效 率 為

82%。 問 卷 資 料 以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1 2 . 0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

統 計 分 析 ，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、 t 檢 定 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、

多 變 量 分 析 以 及 迴 歸 分 析 進 行 探 討 。 所 得 資 料 經 統 計 分 析 ，

發 現 在 不 同 的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環 境 、 運 動 參

與 和 活 躍 老 化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而 運 動 環 境 的 得 分 程 度 對

運 動 參 與 也 達 到 顯 著 的 影 響 ；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更 是 顯 著 的 影 響

了 活 躍 老 化 的 程 度 。 研 究 發 現 ，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產 生 了 不

同 的 顯 著 結 果 ， 而 不 同 的 運 動 環 境 、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， 也 影 響

了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的 差 異 。 冀 望 本 研 究 的 發 現 能 為 老 年 人 口 在

運 動 政 策 的 規 劃 上 有 所 幫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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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緒論 

    本 章 共 分 為 五 節：內 容 包 括 研 究 背 景 與 研 究 動 機、研 究

目 的、研 究 問 題、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以 及 研 究 限 制，分 述 如 下 ：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    依 據 聯 合 國 定 義， 高 齡 者 係 指 年 齡 65歲 以 上 之 人 口 ， 一

個 國 家 65歲 以 上 人 口 占 總 人 口超 過 7％ 時 稱 為 「 高 齡 化 社

會 」，若 超 過 14％ 時，即 屬「 高 齡 社 會 」。「 人 口 高 齡 化 」是 近

年 來 已 開 發 國 家 普 遍 所 面 臨 到 的 現 象 (周 長 志 ， 2005)。  

    隨 著 醫 療 科 技 的進 步 與 發 達 ， 世 界 各 國 的 國 民 平 均 壽 命

日 益 增 加 ， 根 據 內 政 部 統 計 處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， 我 國 六 十 五 歲

以 上 老 年 人 口 已 佔 全 國 總 人 口 數 的 10.71%， 老 年 人 口 數 總 共

為 二 百 四 十 五 萬 人 。 1983 年 老 人 人 口 占 7.09%， 老 化 指 數 為

28.24%， 已 達 高 齡 化 社 會 的 指 標 。 2005 年 9 月 老 人 人 口 占

9.65%，老 化 指 數 為 51.14%，預 估 台 灣 社 會 老 人 人 口 從 7%倍 增

至 14%，只 要 20 年，亦 即 至 2018 年（ 民 國 107 年 ）， 台 灣 的

老 人 人 口 將 達 14%的 高 齡 社 會 指 標，其 所 須 時 間 為 25 年（ 1983 

至 2018） ， 老 年 人 口 比 率 提 升 的 速 度 ， 預 估 將 提 早 將 台 灣 帶

入 “ 高 齡 社 會 ” 的 時 代 (許 佳 佳 ， 2005)。  

    面 臨 著 高 齡 化 社會 所 帶 來 的 問 題 ， 我 們 將 面 對 高 齡 人 口

所 帶 來 的 龐 大 醫 療 支 出 ，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(2002)指 出 身 體 健 康

是 老 年 人 保 持 獨 立 生 活 能 力 的 基 本 要 素 ， 在 家 庭 和 社 區 生 活

也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。 透 過 促 進 健 康 和 疾 病 的 預 防 ， 便 可 提

高 我 國 活 躍 老 化 的 程 度 ， 也 提 高 老 年 人 口 獨 立 生 活 之 能 力 。  

    我 國 目 前 對 於 老年 人 之 健 康 狀 況 、 醫 療 服 務 利 用 、 與 長

期 照 護 需 求，已 有 全 國 性 資 料 的 分 析 探 討 (吳 淑 瓊、張 明 正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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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)，然 而 在 成 功 老 化 觀 點 方 面 的 分 析 報 告 則 尚 未 多 見。如

何 定 義 成 功 的 老 年 生 活 ， 以 及 從 正 面 觀 點 定 義 多 面 向 的 老 年

健 康 ， 進 而 促 進 老 年 健 康 之 議 題 ， 國 外 之 研 究 正 方 興 未 艾 ，

而 國 內 考 量 國 情 文 化 的 探 討 才 正 要 起 步 。 尤 其 是 公 共 衛 生 領

域 長 久 以 來 均 以 WHO 定 義 身 體 、 心 理 、 社 會 三 面 向 安 寧 美 好

狀 態 的 定 義 為 健 康 的 努 力 目 標 ， 但 在 老 人 健 康 實 證 研 究 上 卻

仍 僅 著 重 於 身 體 健 康 與 部 份 的 心 理 健 康 (徐 慧 娟 、 張 明 正 ，

2004)。  

    良 好 的 運 動 習 慣 ， 是 促進 健 康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項 要 點 ， 政

府 應 鼓 勵 老 人 朝 向 提 升 健 康 的 生 活 型 態 而 努 力 ， 透 過 老 人 參

與 運 動 的 普 及 性 ， 藉 以 降 低 且 預 防 老 人 生 理 與 心 理 疾 病 的 發

生 ， 以 提 高 老 年 人 口 的 生 活 品 質 並 減 低 國 家 醫 療 服 務 的 支

出 ， 提 升 社 會 的 健 康 形 象 與 國 家 競 爭 力 。  

    1998 年 健 保 局 統 計，國 內 老 年 人 口 約 180 萬 人，共 耗 費

國 家 總 醫 療 支 出 約 為 600億 元 ， 推 估 只 要 規 律 從 事 休 閒 活

動 ， 就 可 以 獲 得 20％ 的 效 益 ， 總 計 可 節 省 24 億 元 的 醫 療 支

出 （ 陳 文 喜 ， 1999）。  

  老 年 階 段 的 生 活 ， 因 為自 由 時 間 的 增 加 、 社 會 接 觸 的 減

少 、 角 色 的 喪 失 等 ； 因 此 ， 需 要 參 與 一 些 活 動 ， 藉 由 活 動 來

獲 致 生 活 上 的 滿 意 感 或 幸 福 感 。 而 休 閒 活 動 可 培 養 老 人 生 活

情 趣 、 陶 冶 健 康 身 心 、 擴 充 生 活 領 域 ， 使 老 年 生 活 愉 快 、 充

實 。 休 閒 對 老 年 生 活 意 義 重 大 ， 老 人 應 審 視 自 己 的 興 趣 、 專

長 、 嗜 好 、 體 力 、 健 康 、 經 濟 狀 況 等 ， 為 自 己 的 老 年 生 活 安

排 合 適 的 休 閒 活 動 ， 以 獲 得 充 實 、 趣 味 且 有 意 義 的 休 閒 生 活

（ 林 俞 均 ， 2008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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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要 從 事 身 體 活 動， 必 須 有 充 足 的 運 動 環 境 以 利 身 體 活 動

的 進 行 ， 運 動 環 境 是 提 供 運 動 與 遊 戲 等 身 體 活 動 的 各 種 運 動

場 地、設 施 與 設 備 及 其 附 屬 其 中 的 自 然 與 人 造 的 物 質 環 境 (呂

淑 美，2004)。如 學 校 運 動 場、公 共 運 動 場、游 泳 池、人 行 道 、

公 園 、 綠 地 等 。 而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環 境 若 能 為 居 家 附 近

(400-800公 尺 )的 運 動 空 間，如 人 行 道、綠 地、公 園 等，則 可

提 高 從 事 運 動 之 老 人 活 動 能 力 之 環 境 ( C o r e y ， 2 0 0 8 ) 。  

 

    隨 著 老 年 人 口 的增 加 ， 應 該 要 開 始 注 重 老 年 人 的 生 活 品

質 ， 老 年 人 由 於 身 體 機 能 的 衰 退 與 老 化 引 起 一 些 疾 病 的 侵 襲

而 透 過 適 當 的 運 動 能 提 高 身 體 各 部 分 機 能 ， 並 能 增 加 抵 抗 力

也 可 以 減 少 肥 胖 、 高 血 壓 和 糖 尿 病 等 慢 性 病 的 罹 病 率 ， 並 可

藉 著 參 與 活 動 提 升 老 年 人 的 心 理 舒 適 歸 屬 感 ， 讓 生 活 更 健 康

(黃 永 任 ， 2001)。 根 據 Park, Lee and Hong（ 2000） 研 究 指

出 銀 髮 族 女 性 身 體 機 能 衰 退 從 事 運 動 能 延 緩 身 體 機 能 的 衰

退 ， 鼓 勵 參 與 運 動 能 滿 足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的 需 求 ， 促 進 心 理 健

康 。  

    為 了 瞭 解 運 動 環境 及 運 動 參 與 對 我 國 老 年 人 口 活 躍 老 化

之 影 響 ， 並 鼓 勵 高 齡 人 口 養 成 規 律 的 運 動 習 慣 ， 提 高 老 年 人

口 的 生 活 品 質 ， 減 低 國 家 醫 療 服 務 的 支 出 ， 提 升 社 會 的 健 康

形 象 與 國 家 競 爭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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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希 望 能 從 本 研 究中 ， 增 加 我 國 對 老 人 運 動 以 及 活 躍 老 化

的 實 證 研 究 。 C o r e y  e t l .  ( 2 0 0 8 )指 出 ， 運 動 環 境 會 影 響 老 年 人

口 的 運 動 參 與 。 紀 翠 娥 (2008)指 出 ， 運 動 對 老 人 而 言 可 改 善

呼 吸 機 能 ， 提 高 肺 活 量 、 提 高 心 臟 血 管 機 能 ， 預 防 心 血 管 疾

病 、 有 效 控 制 血 糖 ， 預 防 糖 尿 病 、 提 高 神 經 系 統 、 使 肌 肉 骨

質 增 強 ， 改 善 關 節 功 能 、 提 升 人 體 免 疫 能 力 。 換 言 之 ， 運 動

能 有 要 的 改 善 與 提 升 老 年 人 的 健 康。 有 鑑 於 此，本 研 究 擬 探

討 運 動 環 境 與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之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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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 

    根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之說 明 ，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如 下 ：  

一 、  探 討 我 國 高 齡 人 口 運 動 習 慣 之 現 況 及 運 動 環 境、運 動 參

與 及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之 差 異 性 。  

二 、  探 討 運 動 環 境 、 運 動 參 與 及 活 躍 老 化 之 關 聯 性 。  

 

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 

    根 據 本 研 究 所 界定 的 個 目 的，本 研 究 界 定 之 研 究 問 題 為： 

一 、 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運 動 環 境 是 否 有 差 異 ？  

二 、 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運 動 參 與 是 否 有 差 異 ？  

三 、 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活 躍 老 化 是 否 有 差 異 ？  

四 、  不 同 運 動 環 境 是 否 影 響 老 年 人 口 運 動 參 與 ？  

五 、  老 年 人 口 之 不 同 運 動 參 與 是 否 影 響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？  

 

第 四 節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 

一 、 運 動 環 境  

    運 動 環 境 是 提 供運 動 與 遊 戲 等 身 體 活 動 的 各 種 運 動 場

地、設 施 與 設 備 及 其 附 屬 其 中 的 自 然 與 人 造 的 物 質 環 境 (呂 淑

美，2004)。本 研 究 之 運 動 空 間 泛 指 能 提 供 老 人 進 行 身 體 活 動

進 行 之 場 所，如 學 校 運 動 場、公 共 運 動 場、游 泳 池、人 行 道 、

公 園 、 綠 地 等 。  

 

二 、 運 動 參 與  

   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「運 動 參 與 」 是 指 老 年 人 口 實 際 參 與 運 動

達 到 身 體 活 動 的 情 形 。 包 括 運 動 頻 率 、 運 動 時 間 以 及 運 動 強

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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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活 躍 老 化  

    WHO(2002)提 出 活 躍 老 化(active aging)觀 念，將 活 躍 老

化 定 義 為 ： 使 健 康 、 參 與 、 何 安 全 達 到 最 適 化 機 會 的 過 程 ，

以 便 促 進 民 眾 老 年 時 的 生 活 品 質 。 在 此 的 活 躍 (active)指 的

是 持 續 的 參 與 社 會 、 經 濟 、 文 化 、 靈 性 與 公 民 事 務 。 本 研 究

之「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」上 的 得 分 定 義 為 生 理 (包 含 輕 度 活 動 與 高

度 活 動 )、心 理、社 會 支 持 三 面 向 的 衡 量 方 式，注 重 於 老 年 人

生 活 仍 能 維 持 獨 立 與 活 動 參 與 。  

 

第 五 節  研 究 限 制  

    此 研 究 目 標 族 群 為 65 歲 以 上 高 齡 人 口 ， 根 據 內 政 部

(2005)統 計 資 料 顯 示，我 國 65 歲 以 上 高 齡 人 口 族 群，不 識 字

的 比 率 約 為 三 成 ， 因 此 識 字 率 的 普 及 以 及 教 育 程 度 的 差 別 ，

將 影 響 受 測 對 象 在 填 答 問 卷 時 的 難 易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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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文獻探討 

    本 章 主 要 是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、 研 究 問 題 ， 就 其 相 關 的 理

論 、 文 獻 以 及 實 證 之 結 果 進 行 探 討 ， 並 藉 以 瞭 解 本 研 究 之 理

論 架 構 與 研 究 之 變 項 ， 並 藉 此 作 為 問 卷 設 計 之 依 據 。  

    本 章 共 分 為 五 節： 第 一 節 為 台 灣 高 齡 人 口 現 況 及 與 他 國

之 比 較 ； 第 二 節 為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之 影 響 ； 第 三 節 為 運

動 參 與 對 老 化 的 影 響 ； 第 四 節 為 活 躍 老 化 的 定 義 ； 第 五 節 為

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關 係 之 探 討 。  

 

第 一 節  台 灣 高 齡 人 口 現 況 及 與 他 國 之 比 較  

    根 據 行 政 院 經 建 會2008年 推 估，台 灣 65歲 以 上 人 口 比 例

將 由 2006年 10%，至 2014年 增 為 13%，至 2140年 達 37%。其 中 ，

75歲 以 上 屬 老 老 人 口 將 由 2006年 的 95萬 人，升 至 2016年 的 126

萬 人 及 2051年 的 369萬 人 ， 其 占 65歲 以 上 人 口 比 例 ， 由 2006

年 的 42%增 至 2051年 的 54%， 由 此 可 見 人 口 高 齡 化 會 隨 著 醫 療

的 進 步 與 經 濟 成 長 使 得 人 類 壽 命 不 斷 增 長 。  

    我 國 高 齡 人 口 生 活 現 況 可 分 為 下 列 幾 項 要 點 進 行 探 討 ，

第 一 點 為 人 口 特 徵 ， 第 二 點 為 家 庭 狀 況 ， 第 三 點 為 健 康 與 身

心 狀 況 ， 第 四 點 為 經 濟 狀 況 ， 第 五 點 為 日 常 生 活 情 形 ， 第 六

點 為 起 居 生 活 困 難 情 況 。  

一 、 人 口 特 徵 ： 65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共 245 萬 人 ， 占 總 人

口 10.63%(內 政 部，2010)。教 育 程 度 為 小 學 以 下 (含 不 識 字 )

者 占 73.85%，婚 姻 狀 況 以 有 配 偶 或 同 居 者 占 57.53%最 多，惟

喪 偶 及 離 婚 者 占 達 40.96% (內 政 部 ， 2005) 。  

二 、 家 庭 狀 況 ： 65 歲 以 上 老 人 以 三 代 家 庭 占 37.87%最

多 ， 兩 代 家 庭 占 22.49%、 僅 與 配 偶 (同 居 人 )同 住 占 22.2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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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 次 ， 獨 居 占 13.66%再 次 之  (內 政 部 ， 2005) 。  

三 、 65 歲 以 上 老 人 近 三 成 認為 自 已 健 康 與 身 心 狀 況 不

好 ； 近 六 成 五 患 有 慢 性 病 或 重 大 疾 病 ； 過 去 一 年 內 近 二 成 曾

住 院 ， 住 院 期 間 主 要 照 顧 者 以 兒 子 占 31%最 多 ， 配 偶 占 21%

次 之 。 65 歲 以 上 老 人 對 自 己 目前 健 康 與 身 心 狀 況 表 示 「 好 」

者 占 33.44%， 不 好 者 占 29.52%。 其 中 以 女 性 、 80 歲 以 上 、

不 識 字 、 離 婚 或 分 居 及 沒 工 作 者 之 健 康 與 身 心 狀 況 較 不 好  

(內 政 部 ， 2005) 。  

 

表 2-1 65歲 以 上 老 人 對 目 前 健 康 與 身 心 功 能 狀 況 之 看 法  

項  目  別  總 計 很 好 還 好 普 通 不 好
很 不

好  

很

難

說  

拒

答

總 計  1 0 0 . 1 1 .6 2 1 . 9 3 6 . 6  2 2 . 8  6 . 7  0 . 4  0 . 0  

性 別   

男  1 0 0 . 0  1 5 . 4  2 5 . 3  3 6 . 8 1 7 . 9 4 . 3  0 . 3 0 . 0  

女  1 0 0 . 0  7 . 7  1 8 . 4 3 6 . 5 2 7 . 8 9 . 0  0 . 5  0 . 0  

年 齡 別   

65~69 歲  1 0 0 . 0  1 5 . 2  2 2 . 7  3 5 . 9  2 0 . 3  5 . 3  0 . 5  -

70~74 歲  1 0 0 . 0  9 . 9  2 1 . 4  3 9 . 9  2 2 . 3  5 . 9  0 . 5  -

75~79 歲  1 0 0 . 0  1 0 . 1  1 8 . 6  3 8 . 0  2 6 . 2  6 . 6  0 . 4  -

80 歲 及 以 上  1 0 0 . 0  9 . 4 2 4 . 6  3 1 . 5  2 4 . 0 1 0 . 2  0 . 2  0 . 0 2  

資 料 來 源 ： 內 政 部 (2005) 

65 歲 以 上 老 人 患 有 慢 性 病 或 重 大 疾 病 者 占 65.20%，其 中

以 患 有 循 環 系 統 疾 病 者 占 55.16%最 多；治 療 方 法，則 以 定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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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 極 看 診 占 82.81%最 高，未 作 治 療 者 占 2.37%。65 歲 以 上 老

人 在 最 近 一 個 月 曾 看 過 病 者 占 65.38%， 平 均 看 病 次 數 2.25

次。過 去 一 年 曾 經 住 過 院 者 占 19.98%，平 均 住 院 次 數 為 1.85

次 ， 平 均 住 院 天 數 17.83天 ； 住 院 期 間 主 要 照 顧 者 以 兒 子 占

30.86%最 多，配 偶 或 同 居 人 占 21.10%居 次  (內 政 部，2005) 。 

四 、 經 濟 狀 況 ： 65 歲 以 上 老 人 之 經 濟 來 源 以「 子 女  (含

媳 婦、女 婿 )奉 養 」（重 要 度 53.37）最 高，「 政 府 救 助 或 津 貼 」

(重 要 度 33.34)居 次，「 自 己 退 休 金、撫 卹 金 或 保 險 給 付 」(重

要 度 14.15)再 次 之。平 均 每 月 可 使 用 的 生 活 費 為 11,715 元；

認 為 生 活 費 不 夠 用 者 占 22.30%，生 活 費 不 夠 用 者 尚 需 之 生 活

費 以「 3,000~未 滿 9,000 元 」者 占 25.33%最 多 ； 需 要 經 常 支

援 子 女 經 濟 者 約 占 3.77% (內 政 部 ， 2005) 。  

五 、 日 常 生 活 情 形 ： 老 人 日 常 生 活 主 要 活 動 以 「 與 朋 友

聚 會 聊 天 」 占 24.72%最 多 ，「 從 事 休 閒 娛 樂 活 動 」 占 14.18%

居 次 ，「 從 事 養 生 保 健 活 動 」 占 12.12%再 次 之 。 在 每 日 的 生

活 習 慣 部 份 ， 老 人 日 常 生 活 習 慣 有「 早 睡 早 起 」者 占 67.98%

最 多 ，「 睡 午 覺 」 者 占 63.19%或 「 每 日 運 動 」 者 占 61.42%居

次，「 吃 常 齋 」者 占 17.97%再 次 之，詳 見 下 頁 表 2-2 (內 政 部，

2005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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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2 65 歲 以 上 老 人 之 目 前 生 活 習 慣  

項  目  別  
早 睡

早 起

睡 午

覺  

吃 常

齋  

每 日

運 動

其

他  
都 沒 有

總 計  6 8  6 3 . 2 1 8 6 1 . 4  0 . 2  5 . 1  

   男  7 0 . 5 6 5 . 7 8 . 1 6 3 . 9  0 . 3  3 . 9  

   女  6 5 . 5 6 0 . 7 2 7 . 9 5 8 . 9  0 . 2  6 . 2  

   65~69 歲  6 1 . 5 6 1 .  1 8 . 5  6 1 . 5  0 . 1  5 . 1  

   70~74 歲  6 8 . 3  6 2 . 8  1 9 . 9  6 2 . 8  0 . 2  5 . 6  

   75~79 歲  7 2 . 8 6 4 1 7 . 2 6 4 . 4  0 . 5  4 . 4  

   80 歲 及 以 上  7 3 6 6 . 5 1 5 . 2 5 5 . 8 0 . 2  5 . 1

資 料 來 源 ： 內 政 部 (2005) 

 

六、起 居 生 活 困 難 情 況：65 歲 以 上 老 人 近 一 成 三 自 理 日

常 起 居 活 動 有 困 難 ， 其 主 要 照 顧 者 為 配 偶 、 子 女 或 媳 婿 合 占

40%，為 外 籍 或 本 國 看 護 工 合 占 18%，為 機 構、居 家 服 務 員 (含

志 工 )合 占 9%， 惟 無 人 可 協 助 而 須 自 我 照 顧 者 近 三 成 。（ 一 ）

獨 自 活 動 能 力 ： 老 人 日 常 生 活 無 法 獨 自 完 成 之 活 動 ， 以 外 出

搭 車 占 22.81%最 多 ， 上 街 購 物 占 18.03%居 次 ， 外 出 散 步 占

14.46%再 次 之。（ 二 ）起 居 自 理 能 力：老 人 日 常 生 活 起 居 活 動

自 理 有 困 難 者 占 12.67%，主 要 以「 上 下 樓 梯 」占 82.90%最 多，

「 洗 澡 」占 45.99%居 次，「 室 內 走 動、平 地 走 動 」、「 上 下 床 、

移 動 坐 位 」、「 穿 脫 衣 服 」均 約 占 38%左 右 再 次 之 。（ 三 ）起 居

活 動 困 難 之 照 顧 者 ： 老 人 起 居 活 動 有 困 難 者 的 主 要 照 顧 者 ，

以「 兒 子 」及「 配 偶 或 同 居 人 」分 別 占 13.39%及 13.20%最 多 ，

「 外 籍 看 護 工 」占 12.40%居 次，「 媳 婦 」占 8.92%再 次 之  (內

政 部 ， 2005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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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七 、 我 國 高 齡 人口 與 其 他 主 要 國 家 比 較 。 我 國 老 年 人 口

依 賴 比 在 世 界 經 濟 成 長 的 主 要 國 家 中 ， 雖 未 明 列 前 茅 ， 但 如

此 高 的 人 口 依 賴 比 ， 以 讓 我 國 的 高 齡 社 會 成 為 相 當 需 要 重 視

的 問 題 。 (老 年 人 口 依 賴 比 係 指 65 歲 以 上 人 口 占 15~64 歲 人

口 比 率 ) 。  

            表 2 - 3 主 要 國 家 老 年 人 口 依 賴 比  

國      別    2 0 0 4   2 0 0 5   2 0 0 6   2 0 0 7   2 0 0 8  

中 華 民 國  1 3 . 3 1 3 . 6 1 3 . 9 1 4 . 1  1 4 . 4

泰   國 1 0 . 8 1 1 . 1 1 1 . 5 1 1 . 7  1 2 . 1

新  加  坡  1 1 . 1 1 1 . 4 1 1 . 8 1 1 . 8  1 1 . 9

日   本 2 9 . 2 3 0 . 5 3 1 . 8 3 3 . 1  3 4 . 3

南   韓 1 2 . 1 1 2 . 6 1 3 . 2 1 3 . 8  1 4 . 3

中 國 大 陸  1 0 . 7 1 0 . 7 1 1 . 0 1 1 . 1  1 1 . 3

美   國 1 8 . 5 1 8 . 5 1 8 . 6 1 8 . 7  1 9 . 0

加  拿  大  1 8 . 9 1 9 . 1 1 9 . 3 1 9 . 3  1 9 . 7

英   國 2 4 . 3 2 4 . 2 2 4 . 1 2 4 . 2  2 4 . 4

德   國 2 7 . 8 2 8 . 9 2 9 . 9 3 0 . 4  3 0 . 9

法   國 2 4 . 9 2 4 . 9 2 4 . 9 2 5 . 2  2 5 . 4

荷   蘭 2 0 . 8 2 1 . 1 2 1 . 5 2 1 . 9  2 2 . 3

義  大  利  2 9 . 3 2 9 . 8 3 0 . 2 3 0 . 4  3 0 . 6

西  班  牙  2 4 . 0 2 4 . 3 2 4 . 1 2 4 . 0  2 4 . 2

澳 大 利 亞  1 9 . 1 1 9 . 5 1 9 . 3 1 9 . 5  1 9 . 6

紐  西  蘭  1 7 . 9 1 8 . 2 1 8 . 5 1 8 . 8  1 9 . 1

資 料 來 源 ： 內 政 部 (200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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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而 我 國 社 會 的 老化 指 數 名 列 世 界 主 要 發 展 國 家 的 前 十

名 ， 如 此 高 的 老 化 指 數 ， 闡 明 著 我 國 的 出 生 率 逐 漸 下 降 ， 且

老 年 人 口 死 亡 率 也 逐 漸 下 降 (如 表 2-4)。 (老 化 指 數 係 指 65

歲 以 上 人 口 占 0~14 歲 人 口 比 率 。 ) 

表 2-4 主 要 國 家 老 化 指 數  

國      別    2 0 0 4   2 0 0 5   2 0 0 6   2 0 0 7   2 0 0 8  

中 華 民 國  4 9 . 0 5 2 . 1 5 5 . 2 5 8 . 1  6 1 . 5

菲  律  賓  1 0 . 4 1 0 . 6 1 0 . 9 1 1 . 2  1 1 . 4

泰   國 3 2 . 9 3 4 . 6 3 6 . 3 3 8 . 1  4 0 . 3

馬 來 西 亞  1 2 . 8 1 3 . 1 1 3 . 3 1 3 . 6  1 3 . 9

新  加  坡  3 9 . 8 4 1 . 2 4 3 . 9 4 5 . 1  4 7 . 0

日   本 1 4 0 . 3 1 4 6 . 5 1 5 2 . 6 1 5 8 . 8  1 6 4 . 3

南   韓 4 4 . 1 4 7 . 3 5 1 . 0 5 5 . 1  5 9 . 3

中 國 大 陸  3 5 . 3 3 7 . 9 4 0 . 1 4 1 . 4  4 3 . 5

美   國 5 9 . 6 6 0 . 4 6 1 . 4 6 2 . 2  6 3 . 6

加  拿  大  7 4 . 2 7 3 . 4 7 5 . 4 7 8 . 8  8 1 . 2

英   國 8 8 . 2 8 9 . 2 9 0 . 2 9 1 . 2  9 2 . 3

德   國 1 2 8 . 9 1 3 6 . 2 1 4 2 . 5 1 4 6 . 4  1 5 0 . 2

法   國 8 6 . 9 8 7 . 3 8 7 . 4 8 8 . 8  8 9 . 3

荷   蘭 7 6 . 1 7 8 . 1 8 0 . 0 8 2 . 3  8 4 . 6

義  大  利  1 3 7 . 8 1 3 9 . 9 1 4 1 . 7 1 4 2 . 8  1 4 3 . 4

西  班  牙  1 1 7 . 0 1 1 7 . 4 1 1 6 . 2 1 1 4 . 7  1 1 4 . 2

澳 大 利 亞  6 3 . 8 6 7 . 1 6 6 . 5 6 7 . 9  6 8 . 6

紐  西  蘭  5 5 . 0 5 6 . 8 5 8 . 5 5 9 . 9  6 1 . 2

資 料 來 源 ： 內 政 部 (200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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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之 影 響  

    在 許 多 的 研 究 中 指 出 ， 若 居 家 附 近 具 有 足 夠 的 運 動 環

境 ， 則 該 地 區 居 民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水 平 相 對 的 較 高 。  

    C o r e y  e t l .  ( 2 0 0 8 )指 出 居 家 附 近 (400-800 公 尺 )運 動 環

境 ， 可 提 高 從 事 步 行 運 動 之 老 人 之 活 動 能 力 水 平 。  

    F u z h o n g  e t l .  ( 2 0 0 5 )指 出 居 家 附 近 在 進 行 城 市 規 畫 時，必

須 考 慮 到 人 行 步 道 與 行 人 使 用 空 間 的 規 劃 與 建 設 ， 因 人 行 步

道 的 規 劃 與 興 建 與 社 區 中 老 年 人 口 從 事 散 步 或 步 行 活 動 呈 現

正 相 關 的 影 響 ， 因 此 在 進 行 城 市 規 劃 時 ， 需 考 慮 到 對 社 區 居

民 的 貢 獻 與 影 響 。  

    C a n d a c e  e t l .  ( 2 0 0 4 )指 出 在 西 班 牙 ， 不 同 的 經 濟 收 入 水

平 ， 影 響 了 其 不 同 生 活 社 區 中 的 環 境 建 築 ， 也 因 而 影 響 了 該

地 區 居 民 的 運 動 習 慣 以 及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(BMI)。  

    S u s a n  e t l .  ( 2 0 0 2 )指 出 人 類 行 為 和 建 築 環 境 之 間 的 關

係 ， 長 久 以 來 一 直 是 受 到 關 心 的 一 項 議 題 ， 因 探 討 了 環 境 和

身 體 活 動 的 關 係 ， 進 行 直 接 的 評 估 。 以 自 行 車 以 及 人 行 步 道

而 言 ， 若 能 有 效 的 設 計 ， 並 發 展 完 整 的 街 道 銜 接 ， 以 提 高 可

行 性 ， 減 少 活 動 時 身 體 與 心 理 的 障 礙 ， 如 此 ， 將 能 大 幅 增 加

那 些 以 改 善 健 康 和 生 活 質 量 為 主 要 訴 求 而 進 行 身 體 活 動 的 人

們 。  

    P a m e l a  ( 2 0 0 9 )指 出 人 類 運 動 行 為 除 了 受 到 運 動 環 境 的 影

響 外 ， 其 常 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、 收 入 與 教 育 程 度 也 是 影 響

人 類 從 事 運 動 行 為 的 主 要 因 素 。  

 

第 三 節  運 動 參 與 對 老 化 之 關 係  

    我 國 老 人 日 常 生活 主 要 活 動 以 「 與 朋 友 聚 會 聊 天 」 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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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72%最 多 ，「 從 事 休 閒 娛 樂 活 動 」占 14.18%居 次 ，「 從 事 養

生 保 健 活 動 」 占 12.12%再 次 之 。  

    在 每 日 的 生 活 習慣 部 份 ， 老 人 日 常 生 活 習 慣 有 「 早 睡 早

起 」者 占 67.98%最 多，「 睡 午 覺 」者 占 63.19%或「 每 日 運 動 」

者 占 61.42%居 次 ，「 吃 長 齋 」 者 占 17.97%再 次 之 (內 政 部 ，

2005)。由 此 可 見，在 我 國，運 動 對 於 高 齡 人 口 的 生 活 品 質 扮

演 著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。  

    老 年 人 因 老 化 的影 響 ， 其 適 合 的 運 動 與 一 般 年 輕 人 有 所

不 同 ， 老 年 人 已 不 大 適 合 高 劇 烈 且 節 奏 較 快 的 運 動 。  

根 據 美 國 運 動 醫 學 會 (ACSM,1998)建 議 老 人 的 運 動 處 方 如 下： 

    (一 )、 每 週 運 動 3-5 天 。  

    (二 )、 運 動 強 度 約 為 最 大 心 跳 率 的 40%-60%。  

    (三 )、 運 動 時 間 為 30-60 分 鐘 。  

    (四 )、 運 動形 式 為 大 肌 肉 、 運 律 性 或 有 氧 性 運 動 為 主 ，

如 走 路 、 自 行 車 、 慢 跑 、 游 泳 ⋯ 等 。  

    美 國 醫 學 會 (ACSM,2007)針 對 65 歲 以 上 老 人 或 50-64 歲

患 有 慢 性 疾 病 的 成 年 人 提 出 最 新 的 運 動 處 方 ：  

    (一 )、以 中 強 度 的 有 氧 運 動，每 週 五 天，每 天 30 分 鐘 。 

    (二 )、以 高 強 度 的 有 氧 運 動，每 週 3 天，每 天 20 分 鐘 。 

    (三 )、適 當 的 重 量 訓 練 單 位 做 10-15 個 循 環 每 週 2-3 次。 

    (四 )、如 果 有 跌 倒的 風 險，則 實 施 平 衡 的 體 能 訓 練 計 畫。 

    老 人 適 合 的 運 動項 目 ， 主 要 以 能 提 升 心 肺 功 能 及 有 氧 代

謝 為 主 的 全 身 運 動 項 目 ， 如 散 步 、 健 身 跑 、 慢 速 游 泳 、 元 及

五 、 外 丹 功 、 健 身 操 、 太 極 拳 、 土 風 舞 等 ， 其 次 為 跳 繩 、 爬

樓 梯 、 爬 山 、 滑 雪 、 羽 毛 球 (吳 家 碧 ， 2004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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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活 躍 老 化  

    活 躍 老 化( A c t i v i t y  A g i n g )之 概 念 是 由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於

2 0 0 2年 所 提 出，其 核 心 的 概 念 為 最 佳 的 老 化 過 程。W H O ( 2 0 0 2 )

所 提 出 之 活 躍 老 化 (a c t i v e  a g e i n g)觀 念，已 成 為W H O， O E C D 

等 國 際 性 組 織 對 於 老 年 健 康 政 策 擬 定 之 主 要 參 考 架 構 。 為 了

使 老 化 成 為 正 面 的 經 驗 ， 長 壽 必 須 具 備 持 續 的 健 康 、 參 與 和

安 全 的 機 會 ， 因 此 活 躍 老 化 的 定 義 即 為 ： 使 健 康 、 參 與 、 和

安 全 達 到 最 適 化 機 會 的 過 程 ， 以 便 促 進 民 眾 老 年 時 的 生 活 品

質 (a c t i v e  a g e i n g  i s  t h e  p r o c e s s  o f  o p t i m i z i n g  o p p o r t u n i t i e s  

f o r  h e a l t h ,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a n d s e c u r i t y  i n  o r d e r  t o  e n h a n c e  

q u a l i t y  o f  l i f e  a s  p e o p l e age)(WHO, 2002: p.12)。  

在 此 的 活 躍 (active)指 的 是 持 續 地 參 與 社 會 、 經 濟 、 文

化 、 靈 性 與 市 民 事 務 ， 不 只 是 沒 有 身 體 活 動 能 力 或 有 勞 動 力

參 與 。 退 休 的 老 年 人 以 及 失 能 老 人 仍 可 能 維 持 活 躍 ， 只 要 他

們 仍 能 積 極 參 與 家 庭 、 同 儕 、 社 區 甚 至 國 家 的 活 動 。 此 一 定

義 正 呼 應 WHO 對 健 康 的 定 義 ： 身 體 、 心 理 、 社 會 三 面 向 的 安

寧 美 好 狀 態 ， 以 及 WHO 著 重 基層 健 康 照 護 的 做 法 。 因 此 ， 政

策 或 計 畫 促 進 心 理 健 康 與 社 會 連 結 ， 是 與 促 進 身 體 健 康 同 等

重 要 ， 並 且 使 老 年 人 維 持 自 主 與 獨 立  (徐 慧 娟 、 張 明 正 ，

2004) 。  

 

一 、  老 化 的 定 義  

早 期 ， 學 者 認 為 人 的 老 化 ， 是 生 命 逐 漸 步 入 尾 聲 ， 成 長

的 個 體 逐 漸 敗 壞 的 現 象 (林 正 常，1989)。而 現 今 (世 界 衛 生 組

織 WHO， 2004)指 出 ： 老 化 為 一 自 然 的 生 命 進 程 ， 在 度 過 生 物

學 上 的 高 峰 期 後 ， 便 會 開 始 的 衰 退 。 而 與 老 化 有 關 的 衰 退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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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目 前 為 止 被 認 為 是 必 然 的 (江 鈺 正 ， 2008)。  

(Anne-Sophie Nicolas et al， 2001)從 定 義 上 來 看 ， 老

化 目 前 有 五 種 觀 點 ：  

(一 )、年 代 老 化 (Chronological aging)─ 是 指 人 從 出 生

以 後 所 累 積 的 歲 數 。  

(二 )、 生 物 老 化 (Biological aging)─ 是 指 人 體 結 構 和

生 理 上 的 長 期 衰 老 。  

(三 )、心 理 老 化 (Psychological aging)─ 是 指 個 人 行 為

上 的 老 化 現 象；顯 示 出 個 體 的 成 熟 度 及 其 抗 壓 性 與 適 應 能 力。 

(四 )、 社 會 老 化 (Social aging)─ 是 指 個 人 因 為 老 化 ，

而 在 社 會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與 所 處 的 第 位 因 老 化 而 有 所 改 變 。  

(五 )、 功 能 老 化 (Function aging)─ 指 個 人 因 為 老 化 而

導 致 其 工 作 能 力 受 到 影 響 進 而 減 低 工 作 效 率 。  

 

二 、  活 躍 老 化  

    活 躍 老 化 的 概 念 源 自 於 1999 國 際 老 人 年 (Ye a r  o f  O l d e r  

P e o p l e  i n  1 9 9 9)，提 出 五 項 原 則，包 含 了 尊 嚴、獨 立、參 與 、

照 顧 和 自 我 實 現，充 份 展 現 對 老 年 人 權 的 尊 重 (D a v e y , 2 0 0 2)。 

    老 化 ， 是 每 個 生物 體 在 經 過 成 長 的 高 峰 後 所 必 經 的 過

程 ， 而 就 像 這 社 會 中 每 個 人 的 身 高 、 體 重 、 成 就 、 長 相 ⋯ 等

皆 有 所 不 同 ， 老 化 亦 然 。 每 個 人 在 老 化 的 階 段 ， 所 面 臨 的 問

題 皆 有 所 不 同 ， 有 些 人 老 化 的 成 功 且 活 躍 ， 有 些 人 一 身 病 痛

無 法 自 主 。 但 如 何 算 是 成 功 的 活 躍 老 化 ，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在

2004 年 提 出 活 躍 老 化 的 概 念 ， 並 且 隨 即 成 為 世 界 衛 生 組 織

WHO 及 OECD 等 國 際 性 組 織 用 來 擬 定 老 年 人 健 康 政 策 的 主 要 參

考 架 構 (江 鈺 正，2008)。而 活 躍 老 化 的 定 義 為，使 老 人 健 康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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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與 和 安 全 達 到 最 適 化 機 會 的 過 程 ， 以 便 促 進 民 眾 老 年 時 的

生 活 品 質 (江 鈺 正 ， 2008)。此 一 定 義 與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對 老 人

健 康 的 定 義 ： 身 體 、 心 理 、 社 會 三 方 面 的 安 寧 美 好 狀 態 相 互

呼 應 ， 以 及 著 重 基 層 健 康 照 護 的 作 法 。 因 此 ， 促 進 心 理 健 康

與 社 會 連 結 的 政 策 或 計 畫 ， 與 促 進 生 理 機 能 健 康 同 等 重 要 ，

維 持 老 年 人 獨 立 自 主 生 活 事 當 前 的 目 標 與 方 向 (詹 明 娟 ，

2009)。 活 躍 老 化 主 要 的 要 素 有 三 點 ， 身 體 上 盒 功 能 上 的 健

康 、 高 度 認 知 能 力 、 主 動 參 與 社 會 ， 這 是 維 持 原 有 社 會 關 係

最 佳 的 方 式 ， 除 了 公 衛 部 門 努 力 確 保 降 低 老 年 人 口 得 病 風 險

與 失 能 機 率 外 ， 更 重 要 的 是 老 年 人 本 身 自 我 的 努 力 ， 保 持 對

社 會 的 接 觸 並 參 加 生 產 性 活 動 (詹 明 娟 ， 2009)。  

 

第 五 節 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 

   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老 化 的 影 響 可 從 生 理 效 益 、 心 理 效 益 以

及 社 會 效 益 三 個 層 面 進 行 探 討 。  

 

一 、  生 理 效 益  

生 理 的 效 益 可 分 成 六 點 進 行 闡 述：(一 )、改 善 呼 吸 機 能，

提 高 肺 活 量 ； (二 )、 提 高 心 臟血 管 機 能 ， 預 防 心 血 管 疾 病 ；

(三 )、 有 效 控 制 血 糖 ， 預 防 糖 尿 病； (四 )、 提 高 神 經 系 統 ；

(五 )、 使 肌 肉 骨 質 增 強 ， 改 善 關 節功 能 ； (六 )、 提 升 人 體 免

疫 能 力 (紀 翠 娥 ， 2008)。  

(一 )、 改 善 呼 吸 機 能 ， 提 高 肺 活 量 。  

根 據 研 究 指 出 ， 適 度 的 運 動 可 提 升 身 體 新 陳 代 謝 能 力 及

速 率 ， 由 於 伴 隨 的 耗 氧 量 的 增 加 ， 需 要 西 進 更 多 的 氧 氣 與 排

出 更 多 的 二 氧 化 碳 ， 因 此 使 肺 活 量 增 大 ， 殘 養 量 減 少 ， 使 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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泡 收 縮 幅 度 增 大 ， 增 強 心 肺 功 能 (孫 安 迪 ， 1997)。  

也 有 研 究 發 現 ， 老 人 在 10-12 週 的 運 動 介 入 後 ， 可 以 降

低 呼 吸 及 舒 張 壓 ， 有 效 改 善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病 患 者 活 動 及 說 話

時 呼 吸 困 難 的 現 象 (賀 天 蕙 ， 2000)。  

(二 )、 提 高 心 臟 血 管 機 能 ， 預 防 心 血 管 疾 病 。  

梅 約 醫 學 中 心 (2001)指 出 ， 最 好 且 最 安 全 控 制 高 血 壓 的

方 法 為 改 變 生 活 型 態 ， 而 從 事 適 度 且 規 律 的 運 動 是 一 種 改 善

生 活 型 態 相 當 有 效 的 方 法 。  

(三 )、 有 效 控 制 血 糖 ， 預 防 糖 尿 病 。  

研 究 發 現 ， 規 律 性 的 運 動 可 使 胰 島 素 的 敏 感 度 及 葡 萄 糖

耐 受 度 獲 得 改 善，延 緩 病 預 防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的 發 生 (吳 明 杰 、

賀 欣 怡 、 陳 美 枝 ， 2005)。  

    H a w l y  a n d  H o u m a r d(2004)也 指 出，從 事 規 律 性 運 動，可

以 有 效 的 改 變 身 體 組 成 ， 提 升 胰 島 素 的 親 和 力 姐 曾 嘉 怡 島 素

的 分 泌 ， 部 蛋 能 預 防 糖 尿 病 ， 也 可 使 糖 尿 病 患 者 體 能 好 轉 及

增 加 免 疫 能 力 ， 達 到 控 制 血 糖 及 降 低 併 發 症 的 發 生 率 。  

(四 )、 提 高 神 經 系 統 。  

    老 人 參 與 運 動 ，可 以 強 健 大 腦 神 經 組 織 與 結 構 ， 並 且 能

調 整 與 維 持 大 腦 生 化 分 泌 之 恆 定 狀 態 ， 提 升 正 面 心 理 情 緒 ，

減 少 負 面 情 緒 對 腦 神 經 的 損 傷 ， 有 效 提 升 大 腦 認 知 與 儲 備 能

力 (石 恆 星 、 洪 敏 聰 ， 2006)。  

(五 )、 使 肌 肉 骨 質 增 強 ， 改 善 關 節 功 能 。  

    運 動 過 程 中 ， 肌肉 會 不 斷 的 收 縮 與 舒 張 ， 並 對 骨 骼 不 斷

的 牽 拉 ， 藉 以 提 高 肌 肉 收 縮 及 舒 張 的 能 力 ， 進 而 使 肌 纖 維 增

粗 ， 並 達 到 肌 力 增 強 。 由 於 運 動 可 以 改 善 全 身 的 血 液 循 環 ，

肌 肉 和 骨 骼 也 可 因 此 獲 得 充 分 的 養 分 ， 其 物 質 代 謝 能 力 也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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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 加 ， 延 緩 骨 質 疏 鬆 的 發 生 (紀 翠 娥 ， 2008)。  

    鄧 鎮 堅 (2006)指 出 ， 老 人 從 事 有 氧 走 跑 的 運 動 ， 可 增 加

關 節 抵 抗 力 ， 使 關 節 功 能 得 到 改 善 ， 能 治 癒 關 節 炎 。  

(六 )、 提 升 人 體 免 疫 能 力 。  

    美 國 阿 帕 拉 契 大學 研 究 指 出 ， 適 度 的 運 動 可 以 促 進 及 增

強 免 疫 系 統 活 化 的 作 用 ， 每 天 運 動 30-45 分 鐘 ， 每 週 5 天 ，

持 續 運 動 12 週 後，免 疫 細 胞 數 量 會 增 加，抵 抗 力 也 相 對 增 加。 

 

二 、  心 理 效 益  

    從 事 運 動 對 心 理健 康 具 有 正 面 功 效 ， 如 降 低 焦 慮 ； 抗 憂

鬱 、 減 緩 壓 力 反 應 、 提 升 正 面 情 緒 、 增 加 自 信 並 改 善 任 之 功

能 等 (洪 聰 敏 ， 2002)。  

    紀 翠 娥 (2008)指 出 ， 運 動 產 生 的 心 理 效 益 有 ：  

(一 )、 降 低 焦 慮 與 抗 憂 鬱 。 (二 )、 提 升 睡 眠 品 質 。 (三 )、 消

除 孤 寂 感 或 增 加 自 信 心。(四 )、預 防 失 智 症 及 身 心 症 的 發 生。 

(一 )、 降 低 焦 慮 與 抗 憂 鬱 。  

    林 俞 均 (2008)指 出 ， 國 內 研 究 顯 示 出 ， 針 對 台 灣 特 定 地

區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老 人 的 憂 鬱 症 調 查 的 不 同 結 果 顯 示 ， 我 國 老

人 憂 鬱 症 盛 行 率 為 16%至 25%； 重 鬱 症 的 盛 行 率 在 0.3%至 13%

之 間 （ 江 弘 基 等 ， 2006） 。 老人 族 群 確 實 存 在 有 高 自 殺 率 的

危 險，歷 屆 老 人 自 殺 死 亡 數 皆 佔 自 殺 總 人 數 的 20%以 上，年 齡

層 高 峰 出 現 在 80 至 84 歲 的 老 人 （ 江 弘 基 等 ， 2006； 李 明 濱

等，2006年 ）。老 人 的 自 殺 事 件 約 有 90%與 可 診 斷 的 心 理 問 題

有 關，而 老 年 自 殺 的 成 功 機 率 遠 超 過 其 他 年 齡 層（ 王 仁 傑 等，

2001） ， 若 能 有 效 診 斷 及 控 制 老 人 憂 鬱 症 的 發 展 ， 並 降 低 自

殺 事 件 的 發 生，老 年 死 亡 率 將 可 獲 得 改 善。與 年 輕 族 群 相 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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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自 殺 行 為 的 老 人 中 ， 有 較 高 比 例 患 有 精 神 疾 病 。 老 年 自 殺

者 中，有 71%有 精 神 疾 病，其 中 44%至 87%是 重 鬱 症；因 此 有 學

者 主 張，情 感 性 疾 患 的 篩 檢 與 治 療 是 老 人 自 殺 防 制 的 重 點（ 江

弘 基 等 ， 2006） 。 老 年 憂 鬱 症 患 者 會 自 殺 的 原 因 ， 多 數 是 因

為 未 就 醫 或 未 能 獲 得 適 切 治 療 ； 而 部 分 老 人 在 憂 鬱 症 狀 緩 解

之 後 ， 有 持 續 強 烈 的 無 望 感 ， 此 則 與 重 複 自 殺 行 為 有 關 。 重

度 憂 鬱 症 是 企 圖 自 殺 或 自 殺 成 功 的 老 人 中 最 常 被 診 斷 的 疾

病 ， 老 年 憂 鬱 症 的 特 色 有 合 併 較 多 身 體 疾 病 、 需 要 較 長 的 時

間 才 能 緩 解 且 復 發 率 也 較 高 （ 江 弘 基 等 ， 2006） 。  

    根 據 衛 生 署 (2007)指 出 ， 台 灣 老 人 自 殺 個 案 中 有

70%-90%是 由 憂 鬱 症 所 引 起 的，可 見 憂 鬱 症 已 成 為 老 人 最 常 見

的 一 種 危 害 生 命 的 急 症 。 若 能 從 是 適 度 且 規 律 的 運 動 ， 將 可

改 善 我 國 老 人 心 中 焦 慮 與 憂 鬱 的 情 況 ， 以 減 低 我 國 老 人 因 憂

鬱 症 而 自 殺 的 案 例 。  

(二 )、 提 升 睡 眠 品 質 。  

    台 灣 有 20%的 民 眾 患 有 失 眠 的 問 題 ， 而 且 年 紀 越 大 ， 失

眠 的 比 例 越 高 ， 一 半 以 上 的 老 人 患 有 睡 眠 障 礙 的 困 擾 (衛 生

署 ， 2007)。  

    洪 睿 聲 (2004)指 出 ， 老 年 人 參 與 適 度 的 運 動 訓 練 如 瑜

珈 ， 可 以 有 效 的 改 善 睡 眠 品 質 。  

(三 )、 消 除 孤 寂 感 或 增 加 自 信 心 。  

    老 年 人 口 常 因 為 子 女 外出 工 作 或 孫 (女 )外 出 求 學 ， 而 必

須 獨 自 居 住，且 因 而 感 受 到 孤 寂 感，哀 傷 或 自 責。研 究 發 現 ，

參 與 規 律 運 的 身 體 活 動 ， 可 以 增 加 人 際 關 係 及 社 會 適 應 能

力，且 可 增 加 安 寧 趕、降 低 焦 慮、沮 喪、孤 單 等 (紀 翠 娥，2008)。 

    賴 金 鑫 (2001)指 出 ， 經 常 從 事 運 動 的 人 對 自 己 具 有 較 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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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自 信 心 ， 作 是 較 為 積 極 ， 情 緒 較 為 穩 定 ， 而 且 處 是 較 有 條

理 且 較 不 易 緊 張 焦 慮 。  

(四 )、 預 防 失 智 症 及 身 心 症 的 發 生 。  

    失 智 症 是 老 人 常見 的 心 智 功 能 疾 病 之 一 ， 及 一 般 所 稱 的

「 老 人 癡 呆 症 」，失 智 症 是 大 腦 廣 泛 喪 失，包 括 記 憶 力、認 知

能 力、 判 斷 力、抽 象 思 考、 與 研、 空 間 感 及 情 緒 等 (陳 明 蕾 ，

2004)。謝 瀛 華 (2005)指 出，從 事 規 律 運 動、保 持 開 朗 的 情 緒、

維 持 良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， 已 被 醫 學 界 認 為 有 效 預 防 老 人 癡 呆 發

生 的 重 要 原 則 。  

 

三 、  社 會 效 益  

    運 動 的 功 能 除 了對 老 人 身 心 健 康 的 要 意 外 ， 可 以 瞭 解 運

動 對 老 人 個 人 情 緒 、 人 格 、 家 庭 、 社 交 、 乃 至 於 整 個 社 會 都

有 提 升 較 果，更 凸 顯 老 人 參 與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(紀 翠 娥，2008)。 

    運 動 在 社 會 關 係尚 能 滿 足 人 類 社 交 群 居 的 需 求 。 老 人 透

過 休 閒 運 動 的 參 與 ， 尤 其 是 團 體 性 的 運 動 ， 可 以 增 進 人 際 間

互 動 的 機 會，建 立 新 的 友 誼 關 係，避 免 老 人 產 生 孤 獨、寂 寞 、

與 社 會 疏 離 的 情 形 (蔡 碧 女 ， 2001)。  

 

    良 好 的 運 動 環 境， 能 有 效 的 提 高 老 年 人 口 的 運 動 參 噢 ，

而 適 當 的 運 動 參 與 ， 對 老 年 人 口 的 生 理 、 心 理 以 及 社 會 層 面

都 能 有 正 向 的 當 助 ， 且 能 提 高 活 躍 老 化 的 程 度 。  

    因 此 ， 本 研 究 擬探 討 運 動 環 境 與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之

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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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研究方法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流 程 與 架 構  

 

一 、 研 究 架 構  

    本 研 究 位 探 討 運動 環 境 、 運 動 參 與 以 及 活 躍 老 化 變 相 間

之 關 聯 性 與 差 異 性 ， 並 分 析 不 同 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各 變 項 間

之 差 異 ， 因 而 發 展 出 此 一 研 究 架 構 ， 如 圖 3-1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3-1 研 究 架 構  

人 口 統 計

變 項  

運 動 環 境  運 動 參 與  活 躍 老 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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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研 究 流 程 ：  

本 研 究 依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確 立 研 究 目 的 ， 並 依 研 究 目 的 蒐

集 相 關 文 獻 與 資 料 進 而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與 假 設 ， 依 照 研 究 設 計

與 專 家 意 見 進 行 問 卷 編 製 與 施 測 ， 最 後 分 析 探 討 研 究 之 結

果 ， 如 圖 3-2 所 示 。  

       
          圖 3-2 研 究 流 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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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假 設  

    根 據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問 題 與 研 究 架 構 ， 建 立 了 五 個 假 設 。 

一 、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運 動 環 境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1-1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性 別 變 項 之 運 動 環 境 有 顯 著差 異 。  

H1-2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年 齡 變 項 之 運 動 環 境 有 顯 著差 異 。  

H1-3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學 歷 變 項 之 運 動 環 境 有 顯 著差 異 。  

H1-4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婚 姻 狀 況 變 項 之 運 動 環 境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1-5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之 運 動 環 境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1-6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同 住 變 項 之 運 動

環 境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1-7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是 否 已 退 休 之 運 動 環 境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1-8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職 業 變 項 之 運 動 環 境 有 顯 著差 異 。  

H1-9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月 收 入 變 項 之 運 動 環 境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二 、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2-1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性 別 變 項 之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差 異 。  

H2-2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年 齡 變 項 之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差 異 。  

H2-3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學 歷 變 項 之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差 異 。  

H2-4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婚 姻 狀 況 變 項 之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2-5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之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2-6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同 住 變 項 之 運 動

參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2-7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是 否 已 退 休 之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2-8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職 業 變 項 之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差 異 。  

H2-9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月 收 入 變 項 之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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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活 躍 老 化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3-1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性 別 變 項 之 活 躍 老 化 有 顯 著差 異 。  

H3-2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年 齡 變 項 之 活 躍 老 化 有 顯 著差 異 。  

H3-3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學 歷 變 項 之 活 躍 老 化 有 顯 著差 異 。  

H3-4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婚 姻 狀 況 變 項 之 活 躍 老 化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3-5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之 活 躍 老 化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3-6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同 住 變 項 之 活 躍

老 化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3-7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是 否 已 退 休 之 活 躍 老 化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3-8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職 業 變 項 之 活 躍 老 化 有 顯 著差 異 。  

H3-9：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月 收 入 變 項 之 活 躍 老 化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四 、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影 響 。  

五 、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有 顯 著 影 響 。 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一 、 研 究 範 圍  

本 研 究 以 嘉 義 縣 6 5  歲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口 作 為 實 證 研 究 之

範 圍 。  

二 、 研 究 限 制  

(一 )、 問 卷 的 填 答 ， 受 限 於 老 年 人 的 配 合 意 願 與 本 身 認 知 ，

僅 能 假 設 老 年 人 均 真 實 回 答 。  

(二 )、 由 於 受 試 者 學 知 識 及 識 字 率 的 不 同 ， 部 份 受 試 者 須 以

問 答 方 式 進 行 問 卷 代 填 ， 在 語 言 的 表 達 上 有 可 能 與 其 本 身 認

知 產 生 差 異 。  

(三 )、研 究 樣 本 取 自 嘉 義 縣 6 5  歲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口 作 為 研 究 對

象 ， 因 此 若 欲 推 論 至 其 他 地 區 將 可 能 受 到 限 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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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研 究 工 具  

    採 自 編 量 表 結 合 (江 鈺 正，2008) 休 閒 阻 礙、休 閒 利 益 與

活 躍 老 化 之 關 係 探 討 ， 研 究 中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， 進 行 量 表 設 計

與 施 測 。  

自 編 量 表 的 部 份 包 含 兩 個 部 份 ， 第 一 部 分 為 運 動 參 與 及 運 動

環 境 的 填 答 ， 第 二 部 分 則 為 人 口 統 計 變 相 的 資 料 收 集 。  

 

一 、 運 動 參 與 與 運 動 環 境 ： 在 此 一 量 表 部 分 ， 量 表 題 項 共 7

題，並 以 Likert 五 點 量 表 評 分 方 式 作 答。請 填 答 者 根 據 其 最

近 7 天 花 在 身 體 活 動 的 時 間， 回 答 問 題 ， 如 果 認 為 自 己 是 一

個 沒 有 身 體 活 動 的 人 ， 則 請 想 一 想 在 工 作 時 的 身 體 活 動 ， 或

是 在 家 裡 或 園 藝 的 部 份 、 從 一 個 地 方 到 一 個 地 方 、 以 及 空 閒

時 的 運 動 或 娛 樂 。  

 

運 動 參 與 與 運 動 環 境 量 表 之 運 動 環 境 構 面 包 含 了 三 個 題 項 ，

分 別 為 ：  

1.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 間 足 夠 。  

2.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 間 品 質 良 好 。  

3.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 間 距 離 適 當 。  

 

運 動 參 與 與 運 動 環 境 量 表 之 運 動 參 與 構 面 包 含 了 四 個 題 項 ，

分 別 為 ：  

4. 最 近 一 星 期 內 我 有 從 事 運 動 。  

5. 運 動 後 我 感 到 疲 累 。  

6. 最 近 一 星 期 內 我 運 動 達 三 次 以 上 。  

7.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達 三 十 分 鐘 以 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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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： 此 一 部 分 題 項 共 10 題 。  

1、 性 別 ： 男 ； 女 。  

2、 年 齡 ： 65~70 歲 ； 71~75 歲 ； 76~80 歲 ； 81 歲以 上 。  

3、教 育 程 度 (含 已 畢 業 或 正 在 就 學 中 )：不 識 字；小 學 (自 修 、

識 字 )； 國 、 高 中 (職 )； 大 專 以 上 。  

4、 婚 姻 狀 況 ： 已 婚 或 同 居 ；離 婚 或 分 居 ； 喪 偶 ； 未 婚 。  

5、 是 否 有 子 女 ： 有 ； 沒 有 。  

6、目 前 共 同 居 住 者：與 子 女 同 住 (含 配 偶 )；僅 與 配 偶 同 住 ；

與 親 友 同 住 ； 獨 居 ； 其 他 。  

7、 是 否 與 還 沒 上 小 學 的 兒 童 同 住 ： 有 ； 沒 有 。  

8、 是 否 已 退 休 ： 是 ； 否 。  

9、目 前 或 退 休 前 職 業：自 由 業；軍 警 公 教；農 林 漁 牧；商 業 ；

工 業 製 造 業 ； 家 管 。  

10、目 前 每 月 各 人 所 得：10,000 元 以 下；10,001-20,000 元 ；

20,001-30,000 元 ； 30,001-40,000 元 ； 40,001-50,000

元 ； 50,001 元 以 上 。 

 

三 、 休 閒 阻 礙 、 休 閒 利 益 與 活 躍 老 化 之 關 係 探 討 所 使 用 之 活

躍 老 化 量 表 包 含：(一 )、心 理 量 表；(二 )、生 理 量 表；(三 )、

社 會 量 表 。  

 

(一 )、 心 理 量 表 ： 本 量 表 題 項 共 7 題  

1.我 覺 得 充 滿 活 力 。  

2.我 是 一 個 非 常 緊 張 的 人 。  

3.我 覺 得 非 常 沮 喪 ，沒 有 事 情 能 讓 我 高 興 起 來 。  

4.我 覺 得 心 情 平 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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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我 覺 得 悶 悶 不 樂 和 憂 鬱 。  

6.我 覺 得 筋 疲 力 竭 。  

7.我 是 一 個 快 樂 的 人 。  

 

(二 )、 生 理 量 表 ： 本 量 表 題 項 共 10 題  

1.可 走 過 一 個 街 口 。  

2.可 自 己 洗 澡 或 穿 衣 服 。  

3.可 從 事 費 力 活 動 。如 參 與 劇 烈 運 動 、 提 重 物 。  

4.可 從 事 中 等 程 度 活動 。 如 拖 地 、 打 太 極 拳 。  

5.可 提 起 或 攜 帶 食 品 雜 貨 。  

6.可 爬 數 層 樓 梯 。  

7.可 爬 一 層 樓 梯 。  

8.可 彎 腰 、 跪 下 或 蹲 下 。  

9.可 走 路 超 過 一 公 里 (或 二 十 分 鐘 )。  

10.可 走 過 數 個 街 口 。  

 

(三 )、 社 會 量 表 ： 本 量 表 題 項 共 4 題  

1.家 人 親 友 對 自 己 關 心 十 分 足 夠 。  

2.家 人 親 友 對 自 己 照 顧 十 分 貼 心 。  

3.會 傾 聽 家 人 親 友 之 問 題 及 憂 慮 。  

4.會 幫 助 家 人 親 友 照顧 小 孩 、 整 理 環 境 ⋯ 等 。  

 

四 、 本 研 究 顧 及 不 同 地 區 人 民 風 情 之 不 同 ， 進 行 預 試 後 ， 以

回 收 之 問 卷 資 料 進 行 量 表 信 效 度 分 析 ， 分 析 後 得 到 結 果 ， 本

研 究 量 表 共 包 含 了 運 動 環 境 與 運 動 參 與 量 表 ， 活 躍 老 化 量 表

以 及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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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、 運 動 環 境 與 運 動 參 與量 表 ： 在 此 一 量 表 部 分 ， 量 表 題

項 共 7 題 ， 請 填 答 者 根 據 其 最 近7 天 花 在 身 體 活 動 的 時 間 ，

回 答 問 題 ， 如 果 認 為 自 己 是 一 個 沒 有 身 體 活 動 的 人 ， 則 請 想

一 想 在 工 作 時 的 身 體 活 動 ， 或 是 在 家 裡 或 園 藝 的 部 份 、 從 一

個 地 方 到 一 個 地 方 、 以 及 空 閒 時 的 運 動 或 娛 樂 。  

 

運 動 參 與 與 運 動 環 境 量 表 之 運 動 環 境 構 面 包 含 了 三 個 題 項 ，

分 別 為 ：  

1.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環 境 足 夠 。  

2.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環 境 品 質 良 好 。  

3.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環 境 距 離 適 當 。  

 

運 動 參 與 與 運 動 環 境 量 表 之 運 動 參 與 構 面 包 含 了 三 個 題 項 ，

分 別 為 ：  

4. 最 近 一 星 期 內 我 有 從 事 運 動 。  

5. 運 動 後 我 感 到 疲 累 。  

6. 最 近 一 星 期 內 我 運 動 達 三 次 以 上 。  

7.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達 三 十 分 鐘 以 上 。      

預 試 施 測 後 ， 經 信 效 度 考 驗 ， 此 一 量 表 並 無 刪 除 任 何 題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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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1運 動 環 境 與 運 動參 與 量 表 構 面 及 轉 軸 後 成 份 矩 陣  

 

  運 動 參 與  運 動 環 境  

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 間 距 離 適 當   .935

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環 境 品 質 良 好   .872

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 間 足 夠   .767

每 次 運 動 時 間 達 三 十 分 鐘 以 上  .965 

運 動 後 我 感 到 疲 累  .950 

最 近 一 星 期 內 我 運 動 達 三 次 以 上 .847 

最 近 我 有 從 事 運 動  .831 

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 .945 .911 

解 釋 變 異 量  53.020 49.98 

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94.018 

總 量 表 信 度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 . 9 4 5 

 

(二 )、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： 經 此研 究 預 試 後 ， 進 行 信 效 度 考 驗 ，

從 原 有 的 21 個 題 項 ， 刪 減 為 17 個 題 項 ， 並 由 原 有 的 三 個 構

面 ， 更 改 為 四 個 構 面 。 分 別 為 1、 社 會 支 持 構 面 ； 2、 輕 度 活

動 構 面 ； 3、 高 度 活 動 構 面 ； 4、 心 理 層 面 。  

1、 家 庭 社 會 支 持 構 面 ： 本 構 面 包 含 五 個 題 項 。  

(1)、 家 人 親 友 關 心 十 分 足 夠 。  

(2)、 我 不 覺 得 憂 慮 。  

(3)、 我 會 傾 聽 家 人 親 友 的 問 題 與 焦 慮 。  

(4)、 我 覺 得 心 情 平 靜 。  

(5)、 家 人 親 友 十 分 貼 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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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可 從 事 輕 度 身 體 活 動 構 面： 本 構 面 包 含 五 個 題 項 。  

(1)、 可 爬 數 層 樓 梯 。  

(2)、 可 走 路 1 公 里 或 持 續 20 分 鐘 。  

(3)、 可 彎 腰 或 蹲 下 。  

(4)、 可 以 自 己 洗 澡 、 穿 衣 服 。  

(5)、 我 覺 得 充 滿 活 力 。  

 

3、 可 從 事 中 度 身 體 活 動 構 面： 本 構 面 包 含 四 個 題 項 。  

(1)、 可 從 事 中 等 程 度 活 動 。  

(2)、 可 從 事 費 力 活 動 。  

(3)、 可 提 起 或 攜 帶 食 品 雜 貨 。  

(4)、 我 會 幫 助 家 人 親 友 照 顧 小 孩 。  

 

4、 心 理 適 性 構 面 ： 本 構 面 包 含 三 個 題 項  

(1)、 我 覺 得 不 沮 喪 。  

(2)、 我 是 個 非 常 不 緊 張 的 人 。  

(3)、 我 是 個 快 樂 的 人 。  

 

活 躍 老 化 量 表 經 成 份 轉 軸 後 ， 從 原 有 的 三 個 構 面 ， 得 到

四 個 構 面，分 別 為 1、社 會 支 持 構 面；2、輕 度 活 動 構 面；3、

中 度 活 動 構 面 ； 4、 心 理 適 性 。 其 各 構 面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信 度

分 別 為 社 會 支 持 構 面 . 9 1 5； 輕 度 活 動 構 面 . 8 6 5； 高 度 活 動 構

面 . 8 1 6； 心 理 層 面 . 7 3 9， 詳 見 下 頁 表 3 -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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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構 面 及 轉 軸 後 成 份 矩 陣  

 
社 會

支 持  

輕 度

活 動  

中 度

活 動  

心 理

適 性  

家 人 親 友 關 心 十 分 足 夠  . 8 5 4     

我 不 覺 得 憂 慮  . 8 3 0     

傾 聽 家 人 親 友 問 題 與 焦 慮 . 7 6 8     

我 覺 得 心 情 平 靜  . 7 5 1     

家 人 親 友 十 分 貼 心  . 7 4 9     

可 爬 數 層 樓 梯   . 7 5 2    

可 走 路 1km或 20分   . 7 4 9    

可 自 己 洗 澡 穿 衣   . 7 3 8    

可 彎 腰 或 蹲 下   . 7 2 9    

我 覺 得 充 滿 活 力   . 6 3 4    

可 從 事 中 等 程 度 活 動    . 9 0 2   

可 從 事 費 力 活 動    . 8 2 3   

可 提 起 或 攜 帶 食 品 雜 物    . 6 5 6   

會 幫 助 家 人 親 友 照 顧 小 孩   . 5 8 9   

我 覺 得 不 沮 喪     . 7 8 3  

我 是 個 非 常 不 緊 張 的 人     . 7 6 6  

我 是 個 快 樂 的 人     . 5 7 3  

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 . 9 1 5  . 8 6 5  . 8 1 6  . 7 3 9  

解 釋 變 異 量  2 2 . 9 3 3 1 9 . 8  1 7 . 8 7 1  1 3 . 6 9 9

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2 2 . 9 3 3 4 2 . 7 4 3 6 0 . 6 0 5  7 4 . 3 0 4

總 量 表 信 度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 . 8 4 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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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 )、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： 此 一 量 表 題 項 共 9 題 。  

1、 性 別 ： 男 ； 女 。  

2、 年 齡 ： 65~70 歲 ； 71~75 歲 ； 76~80 歲 ； 81 歲以 上 。  

3、 教 育 程 度 (含 已 畢 業 或 正 在就 學 中 )： 教 育 程 度 (含 已 畢 業

或 正 在 就 學 中 )： 不 識 字 ； 小 學 (自 修 、 識 字 )； 國 、 高 中

(職 )； 大 專 以 上 。 

4、 婚 姻 狀 況 ： 已 婚 或 同 居 ；離 婚 或 分 居 ； 喪 偶 ； 未 婚 。  

5、目 前 共 同 居 住 者：與 子 女 同 住 (含 配 偶 )；僅 與 配 偶 同 住 ；

與 親 友 同 住 ； 獨 居 ； 其 他 。  

6、 是 否 與 還 沒 上 小 學 的 兒 童 同 住 ： 有 ； 沒 有 。  

7、 是 否 已 退 休 ： 是 ； 否 。  

8、目 前 或 退 休 前 職 業：目 前 或 退 休 前 職 業：自 由 業；軍 警 公

教 ； 農 林 漁 牧 ； 商 業 ； 工 業 製 造 業 ； 家 管 。  

9、 目 前 每 月 各 人 所 得 ：10,000 元 以 下 ；10,001-20,000 元 ；

20,001-30,000 元 ； 30,001-40,000 元 ； 40,001-50,000

元 ； 50,001 元 以 上 。  

 

    此 研 究 之 人 口 統計 變 項 原 訂 題 項 為 9 題 ， 經 本 研 究 預 試

所 回 收 之 資 料 進 行 信 效 度 考 驗 後 ， 保 留 原 有 題 項 ， 無 刪 除 任

何 題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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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 

   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採 用 SPSS統 計 軟 體 分 別 針 對 研 究 假 設 進

行 個 別 的 統 計 分 析 。  

一 、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運 動 環 境 有 顯 著 差 異  

針 對 此 一 研 究 假 設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、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、

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。 用 以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於 老 年 人

口 運 動 環 境 認 知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二 、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 

針 對 此 一 研 究 假 設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、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、

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。 用 以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於 老 年 人

口 運 動 參 與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三 、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活 躍 老 化 有 顯 著 差 異  

針 對 此 一 研 究 假 設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、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、

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。 用 以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於 老 年 人

口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四 、 不 同 運 動 環 境 之 老 年 人 口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影 響  

針 對 此 一 研 究 假 設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徑 路 分 析 。

用 以 求 出 運 動 環 境 、 運 動 參 與 及 活 躍 老 化 之 間 的 路 徑 迴 歸 係

數 ， 以 考 驗 本 研 究 架 構 中 各 控 制 變 項 間 之 路 徑 是 否 存 在 。  

五 、 老 年 人 口 不 同 之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有 顯 著 影 響  

針 對 此 一 研 究 假 設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徑 路 分 析 。

用 以 求 出 運 動 環 境 、 運 動 參 與 及 活 躍 老 化 之 間 的 路 徑 迴 歸 係

數 ， 以 考 驗 本 研 究 架 構 中 各 控 制 變 項 間 之 路 徑 是 否 存 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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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    結果與討論  
 

本 章 主 要 依 據 問 卷 資 料 所 得 之 結 果 進 行 分 析 ， 以 「 運 動

環 境 與 運 動 參 與 量 表 」 和 「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」， 針 對 嘉 義 縣 6 5

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進 行 調 查 研 究 ， 將 分 析 結 果 驗 證 本 研 究 所 提

出 的 假 設 。 本 章 共 分 六 節 ： 第 一 節 為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描 述 性

統 計 ； 第 二 節 為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之 調 查 與

驗 證 結 果 ； 第 三 節 為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之 調

查 與 驗 證 結 果 ； 第 四 節 為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項

之 調 查 與 驗 證 結 果 ： 第 五 節 為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對 運 動 參 與 變 項

影 響 之 分 析 ； 第 六 節 為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對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影 響 之

分 析 ； 第 七 節 為 綜 合 討 論 。  

 

第 一 節 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各 研 究 變 項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 

 

    本 節 維 本 研 究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數 據 做 為 統

計 結 果 資 料 ， 並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方 式 將 結 果 個 別 呈 現 。  

 

一 、 本 研 究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之 性 別 分 佈 情 形 如 表 4 - 1 所 示 ： 老

年 人 口 男 性 2 3 2 人 ， 女 性 1 8 2 人 ； 所 佔 之 百 分 比 分 別 為

5 6 . 2％ 與 4 3 . 8％ 。 如 表 4 - 1 所 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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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3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性 別 分 配 表  

性 別  次 數  百 分 比  累 積 百 分 比  

男  2 3 2  5 6 . 2  5 6 . 2  

女  1 8 1  4 3 . 8  1 0 0 . 0  

總 和  4 1 3  1 0 0 . 0   

 

二 、 本 研 究 受 訪 的 老 年 人 口 之 年 齡 分 布 情 形 ： 6 5 ~ 7 0 歲 之 老

年 人 口 有 1 9 4 人，佔 4 7％，7 1 ~ 7 5 歲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佔 1 3 8

人，佔 3 3 . 4％， 7 6 ~ 8 0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有 4 3 人，佔 1 0 . 4

％ ， 8 1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有 3 8 人 ， 占 9 . 2 %。 如 表 4 - 2 所

示 。  

 

表 4-4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年 齡 分 配 表 

年 齡  次 數  百 分 比  累 積 百 分 比  

6 5 ~ 7 0  1 9 4  4 7 . 0  4 7 . 0  

7 1 ~ 7 5  1 3 8  3 3 . 4  8 0 . 4  

7 6 ~ 8 0  4 3  1 0 . 4  9 0 . 8  

81以 上  3 8  9 . 2  1 0 0 . 0  

總 和  4 1 3  1 0 0 . 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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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本 研 究 受 訪 的 老 年 人 口 學 歷 分 布 情 形 ： 不 識 字 之 老 年 人

口 有 1 4 6 人，占 3 5 . 4 %，小 學 學 歷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1 3 1 人 ，

占 3 1 . 7 %，國、高 中 學 歷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9 8 人，占 2 3 . 7 %，

大 專 以 上 學 歷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3 8 人 ， 占 9 . 2 %。 如 表 4 - 3

所 示 。  

 

表 4-3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歷分 配 表  

學 歷  次 數  百 分 比  累 積 百 分 比  

不 識 字  1 4 6  3 5 . 4  3 5 . 4  

小 學  1 3 1  3 1 . 7  3 1 . 7  

國 、 高 中  9 8  2 3 . 7  2 3 . 7  

大 專 以 上  3 8  9 . 2  9 . 2  

總 和  4 1 3  1 0 0 . 0  1 0 0 . 0  

 

四 、 本 研 究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之 婚 姻 狀 況 統 計 結 果 ： 已 婚 或 有 同

居 者 有 2 5 3 人 ， 佔 6 1 . 3％ ； 其 次 為 離 婚 或 分 居 者 有 7 1

人 ， 佔 1 7 . 2％ ；； 喪 偶 者 有 8 9 人 ， 佔 2 1 . 5％ ， 如 表 4 - 4

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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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4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婚 姻 狀 況 分 配 表  

婚 姻 狀 況  次 數  百 分 比  累 積 百 分 比  

有 配 偶 或 同 居  2 5 3  6 1 . 3  6 1 . 3  

離 婚 或 分 居  7 1  1 7 . 2  7 8 . 5  

喪 偶  8 9  2 1 . 5  1 0 0 . 0  

總 和  4 1 3  1 0 0 . 0   

 

五 、 本 研 究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之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統 計 結 果 ： 與 子 女

同 住 (含 配 偶 )之 老 年 人 口 有 236 人 ， 占 57.1%， 僅 與 配

偶 同 住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66 人，占 16%，與 親 戚 朋 友 居 住 之

老 年 人 口 有 35 人 ， 占 8.5%， 獨 居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76 人 ，

占 18.4%。 如 表 4-5 所 示 。  

 

表 4-5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分 配 表  

居 住 情 況  次 數  百 分 比  累 積 百 分 比  

子 女 同 住 (含 配 偶 ) 2 3 6  5 7 . 1  5 7 . 1  

僅 與 配 偶 同 住  6 6  1 6 . 0  7 3 . 1  

與 親 戚 朋 友 居 住  3 5  8 . 5  8 1 . 6  

獨 居  7 6  1 8 . 4  1 0 0 . 0  

總 和  4 1 3  1 0 0 . 0   

 

六 、 本 研 究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居 住 情 況 統

計 結 果 ：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居 住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2 0 2 人 ，

占 4 8 . 9 %， 未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居 住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2 1 1

人 ， 占 5 1 . 1 %， 如 表 4 - 6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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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6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情 況 分 配 表  

居 住 情 況  次 數  百 分 比  累 積 百 分 比  

有  2 0 2  4 8 . 9  4 8 . 9  

沒 有  2 1 1  5 1 . 1  1 0 0 . 0  

 總 和  4 1 3  1 0 0 . 0   

 

七 、 本 研 究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是 否 已 退 休 情 況 統 計 結 果 ： 已 退 休

之 老 年 人 口 有 3 1 7 人 ， 占 7 6 . 8 %， 尚 未 退 休 之 老 年 人 口

有 9 6 人 ， 占 2 3 . 2 %， 如 表 4 - 7 所 示 。  

 

表 4-7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是 否 已 退 休 情 況 分 配 表  

是 否 已 退 休  次 數  百 分 比  累 積 百 分 比  

是  3 1 7  7 6 . 8  7 6 . 8  

否  9 6  2 3 . 2  1 0 0 . 0  

總 和  4 1 3  1 0 0 . 0   

 

八 、 本 研 究 受 訪 老 年 人 之 退 休 前 或 現 任 職 業 統 計 結 果 ： 從 事

自 由 業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26 人 ， 占 6.3%， 從 事 軍 警 公 教 之

老 年 人 口 有 85 人，占 20.6%，從 事 農 林 漁 牧 之 老 年 人 口

有 140 人 ， 占 33.9%， 從 事 商 業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87 人 ， 占

21.1%， 從 事 工 業 製 造 業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28 人 ， 占 6.8%，

從 事 家 管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47 人，占 11.4%，如 表 4-8 所 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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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8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之 退 休 前 或 現 任 職 業 種 類 分 配 表  

職 業  次 數  百 分 比  累 積 百 分 比  

自 由 業  2 6  6 . 3  6 . 3  

軍 警 公 教  8 5  2 0 . 6  2 0 . 6  

農 林 漁 牧  1 4 0  3 3 . 9  3 3 . 9  

商 業  8 7  2 1 . 1  2 1 . 1  

工 業 製 造 業  2 8  6 . 8  6 . 8  

家 管  4 7  1 1 . 4  1 1 . 4  

總 和  4 1 3  1 0 0 . 0  1 0 0 . 0  

 

九 、 本 研 究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之 目 前 每 月 所 得 情 況 統 計 結 果 ： 目

前 每 月 收 入 所 得 1 0 0 0 0 以 下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7 4 人 ， 占

1 7 . 9 %， 目 前 每 月 收 入 所 得 1 0 0 0 1 ~ 2 0 0 0 0 之 老 年 人 口 有

1 3 6 人 ， 占 3 2 . 9 %， 目 前 每 月 收 入 所 得 2 0 0 0 1 ~ 3 0 0 0 0 之

老 年 人 口 有 1 2 2 人 ， 占 2 9 . 5 %， 目 前 每 月 收 入 所 得

3 0 0 0 1 ~ 4 0 0 0 0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2 6 人 ， 占 6 . 3 %， 目 前 每 月

收 入 所 得 4 0 0 0 1 ~ 5 0 0 0 0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2 7 人 ， 占 6 . 5 %，

目 前 每 月 收 入 所 得 5 0 0 0 1 以 上 之 老 年 人 口 有 2 8 人 ， 占

6 . 8 %， 如 表 4 - 9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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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9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每 月 所 得 情 況 分 配 表  

 次 數 百 分 比  累 積 百 分 比  

1 0 0 0 0以 下  7 4  1 7 . 9  1 7 . 9  

1 0 0 0 1 ~ 2 0 0 0 0  1 3 6  3 2 . 9  5 0 . 8  

2 0 0 0 1 ~ 3 0 0 0 0  1 2 2  2 9 . 5  8 0 . 4  

3 0 0 0 1 ~ 4 0 0 0 0  2 6  6 . 3  8 6 . 7  

4 0 0 0 1 ~ 5 0 0 0 0  2 7  6 . 5  9 3 . 2  

5 0 0 0 1以 上  2 8  6 . 8  1 0 0 . 0  

總 和  4 1 3  1 0 0 . 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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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之 驗 證 結 果  
   本 節 為 依 據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數 據，以 單 因 子

變 異 數 分 析 ， 探 討 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相 之 影 響 與

差 異 ， 並 於 本 節 中 個 別 呈 現 分 析 結 果 。  

本 研 究 經 問 卷 施 測 探 討 運 動 環 境 的 差 異 結 果 發 現 ， 我 國

嘉 義 縣 6 5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平 均 數 為 3 . 5 分 ( 1

分 為 最 低 ， 5 分 為 最 高 )； 分 別 探 討 運 動 環 境 之 數 量 、 品 質 與

距 離 發 現 ， 受 試 之 老 年 人 口 對 於 運 動 環 境 之 環 境 與 數 量 得 分

皆 大 於 3 . 5 分 以 上 ， 為 運 動 環 境 距 離 滿 意 度 較 為 偏 低 ， 整 體

而 言 仍 能 顯 示 出 嘉 義 縣 6 5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環 境 滿 意

程 度 接 近 於 滿 意 。  

一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性 別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： 由 表

4 - 1 0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上

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環 境 變 項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一 。 為 了 更

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性 別 之 老 年 人 在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情 形 ，

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

情 形 ， 如 表 4 - 1 0 所 示 。  

 

表 4-10 性 別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調 查 結 果 (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) 

依 變

數  
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

平 均  

平 方 和
F  檢 定  顯 著 性

組 間  2 4 . 8 0  1  2 4 . 8 0  2 9 . 6 5  . 0 0 * * *

組 內  3 4 3 . 7 5  4 1 1  . 8 3    
運 動

環 境  
總 和  3 6 8 . 5 5  4 1 2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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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年 齡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：

由 表 4 - 1 1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上

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上 有

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一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

解 不 同 年 齡 之 老 年 人 在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 以 單 因 子 變

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以 S c h e f f e

法 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年 紀 6 5 ~ 7 0歲 ， 7 1 ~ 7 5歲 以 及 7 6 ~ 8 0歲 三

個 群 組 的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環 境 的 得 分 高 於 8 1歲 以 上 的 老

年 人 口 ， 如 表 4 - 1 2所 示 。  

 

表 4-11年 齡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調 查 結 果 (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) 

  平 方 和 自 由 度
平 均  

平 方 和
F  檢 定  顯 著 性

組 間  2 6 . 7 1  3  8 . 9 0  1 0 . 6 5  . 0 0 * * *

組 內  3 4 1 . 8 4 4 0 9  . 8 3    

運 動

環 境

得 分  總 和  3 6 8 . 5 5 4 1 2     

 

表 4-12 年 齡 於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 個 數 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
年 齡  

 1  2  

8 1以 上 ( d )  3 8  2 . 8 9   

6 5 ~ 7 0 ( a )  1 9 4   3 . 4 0  

7 1 ~ 7 5 ( b )  1 3 8   3 . 7 1  

7 6 ~ 8 0 ( c )  4 3   3 . 8 4  

S c h e f f

e  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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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歷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： 由 表

4 - 1 3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學 歷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上

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學 歷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環 境 變 項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一 。 為 了 更

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學 歷 之 老 年 人 在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情 形 ，

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

情 形 ， 並 以 S c h e f f e 法 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大 專 以 上 學 歷

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高 於 國 高 中 ， 小 學 以 及

不 識 字 之 老 年 人 口 。 如 表 4 - 1 4 所 示 。  

 

表 4-13  學 歷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調 查 結 果 (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) 

  平 方 和 自 由 度
平 均  

平 方 和
F  檢 定  顯 著 性

組 間  4 8 . 9 8  3  1 6 . 3 2  2 0 . 8 9  . 0 0 0  

組 內  3 1 9 . 5 7 4 0 9  . 7 8    

運 動

環 境

得 分  總 和  3 6 8 . 5 5 4 1 2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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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4   學 歷 於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
k n o w l e d g e  個 數

1  2  3  

不 識 字 a  1 4 6  3 . 0 9    

小 學 b  1 3 1   3 . 5 7   

國 、 高 中 c  9 8   3 . 7 8   

大 專 以 上 d  3 8    4 . 1 4  

 

  

 

四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婚 姻 狀 況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：

由 表 4 - 1 5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

環 境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老 年 人 口

在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

假 設 一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老 年 人 在 運

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

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以 S c h e f f e 法 做 事 後 比 較

發 現 ， 有 配 偶 或 同 居 者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環 境 得 分

高 於 喪 偶 者 次 高 於 離 婚 或 分 居 之 老 年 人 口。如 表 4 - 1 6 所

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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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5  婚 姻 狀 況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

組 間  7 9 . 0 8  2  3 9 . 5 4  5 6 . 0 2  . 0 0 0  

組 內  2 8 9 . 4 7 4 1 0  . 7 1    
運 動 環

境 得 分  
總 和  3 6 8 . 5 5 4 1 2     

 

表 4-16  婚 姻 狀 況 於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事後 比 較  

婚 姻 狀 況  個 數 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 1  2  3  

離 婚 或 分 居 ( a )  7 1  2 . 7 1    

喪 偶 ( b )  8 9   3 . 2 0   

有 配 偶 或 同 居 ( c )  2 5 3    3 . 8 3  

 

 

五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之 調 查 結

果：由 表 4 - 1 7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的 老 年 人 口

在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家 庭 居 住 情 況

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

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一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家 庭 居 住 情

況 之 老 年 人 在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

分 析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，並 以 S c h e f f e

法 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與 子 女 同 住 (含 配 偶 )以 及 與 配 偶 同

住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高 於 獨 居 者 以 及 與 親

戚 朋 友 居 住 之 老 年 人 口 。 如 表 4 - 1 8 所 示 。  

 



 
 

- 47 -

表 4 - 1 7  不 同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調 查 結 果  

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 6 9 . 8 8  3  2 3 . 2 9  3 1 . 9 0  . 0 0 0  

組 內  2 9 8 . 6 7  4 0 9  . 7 3 0    

總 和  3 6 8 . 5 5  4 1 2     

 

表 4 - 1 8   不 同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於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
 

目 前 同 住 者  

 

個 數

 1  2  

與 親 戚 朋 友 居 住 ( a )  3 5  2 . 6 2   

獨 居 ( b )  7 6  2 . 9 5   

與 配 偶 同 住 ( c )  6 6   3 . 5 8  

子 女 同 住 (含 配 偶 ) ( d )  2 3 6  3 . 7 9  

S c h e f f e  

法 ( a , b )  

 

 

六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於 運 動 環 境 變

項 之 調 查 結 果 ： 發 現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的 老 年 人

口 在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是 否 與 未 上 小

學 兒 童 同 住 在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

拒 絕 本 研 究 假 設 一 中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變 項 。  

七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是 否 已 退 休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之 調 查 結

果 ： 發 現 是 否 已 退 休 的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運 動 環 境 變

項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是 否 已 退 休 在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上

無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拒 絕 本 研 究 假 設 一 中 是 否 已 退

休 變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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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目 前 或 退 休 前 職 業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之 調

查 結 果：由 表 4 - 1 9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職 業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

動 環 境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的 老 年 人 口 在

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

設 一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目 前 或 退 休 前 職 業 之 老 年

人 在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

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以 S c h e f f e 法

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目 前 或 退 休 前 從 事 軍 警 公 教 以 及 自 由

業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高 於 工 業 製 造 業 、 農

林 漁 牧 、家 管 、 以 及 商 業 之 老 年 人 口 。 如 表 4 - 2 0 所 示 。 

 

表 4-19 不 同 職 業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調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 均 方 和  F 檢 定  顯 著 性

組 間 4 0 . 0 0  5  8 . 0 0  9 . 9 1  . 0 1 3  

組 內 3 2 8 . 5 5  4 0 7  . 8 0 7    

運 動

環 境

得 分  總 和 3 6 8 . 5 5  4 1 2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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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0   不 同 職 業 於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
職 業  個 數

1  2  3  

工 業 製 造 業  2 8  2 . 8 8    

農 林 漁 牧  1 4 0  3 . 3 2   

家 管  4 7   3 . 4 1   

商 業  8 7   3 . 4 6   

自 由 業  2 6    3 . 8 4  

軍 警 公 教  8 5    4 . 0 0  

 

  

 

九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目 前 月 收 入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之 調 查 結

果：由 表 4 - 2 1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環 境

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環 境

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一 。 為 了 更

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老 年 人 在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，

並 以 S c h e f f e 法 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月 收 入 4 0 0 0 1 ~ 5 0 0 0 0、

3 0 0 0 1 ~ 4 0 0 0 0、 5 0 0 0 1 以 上 在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高 於

2 0 0 0 1 ~ 3 0 0 0 0、 1 0 0 0 1 ~ 2 0 0 0 0、 1 0 0 0 0 以 下 。 如 表 4 - 2 2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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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1  不 同 月 收 入 於 運 動 環 境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4 2 . 2 4  5  8 . 4 5  1 0 . 5 3  . 0 0 3  

組 內 3 2 6 . 3 1  4 0 7  . 8 0    

運 動

環 境

得 分  總 和 3 6 8 . 5 5  4 1 2     

 

表 4 - 2 2   不 同 月 收 入 於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 目 前 每 月 所 得  個 數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

   1  2  

S c h e f f e  

法 ( a , b )  
2 0 0 0 1 ~ 3 0 0 0 0 ( c )  1 2 2  3 . 3 1   

 1 0 0 0 1 ~ 2 0 0 0 0 ( b )  1 3 6  3 . 3 5   

 1 0 0 0 0以 下 ( a )  7 4  3 . 4 0   

 4 0 0 0 1 ~ 5 0 0 0 0 ( e )  2 7   4 . 1 3  

 3 0 0 0 1 ~ 4 0 0 0 0 ( d )  2 6   4 . 1 4  

 5 0 0 0 1以 上 ( f )  2 8   4 . 1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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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之 驗 證 結 果  
   本 節 為 依 據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數 據，以 單 因 子

變 異 數 分 析 ， 探 討 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之 影 響 與

差 異 ， 並 於 本 節 中 個 別 呈 現 分 析 結 果 。  

本 研 究 經 問 卷 施 測 探 討 運 動 參 與 的 差 異 結 果 發 現 ， 我 國

嘉 義 縣 6 5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平 均 數 為 2 . 8 分 ( 1

分 為 最 低 ， 5 分 為 最 高 )； 分 別 探 討 運 動 參 與 構 面 之 各 題 項 發

現 ， 受 試 之 老 年 人 口 對 於 運 動 參 與 構 面 各 題 項 得 分 皆 小 於 3

分 以 下，整 體 而 言 顯 示 出 嘉 義 縣 6 5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參

與 程 度 教 為 偏 低 。  

一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性 別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： 由 表

4 - 2 3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上

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參 與 變 項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二 。 為 了 更

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性 別 之 老 年 人 在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情 形 ，

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

情 形 ， 並 比 較 男 女 得 分 平 均 數 ， 發 現 男 性 運 動 參 與 得 分

高 於 女 性 。 如 表 4 - 2 4 所 示 。  

 

表 4-23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 顯 著 性

組 間  17.54 1 17.50 15.96 .000 

組 內  450.66 411 1.09   

運 動

參 與

得 分  總 和  468.16 412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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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4  性 別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平 均 數 比 較 結 果  

 性 別 個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平 均 數 的 標 準 誤

男  2 3 2  2 . 9 7  1 . 0 6  . 0 6 9  運 動

參 與

得 分  
女  1 8 1  2 . 5 6  1 . 0 2  . 0 7 6  

 

二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年 齡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： 由 表

4 - 2 5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上

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參 與 變 項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二 。 為 了 更

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年 齡 之 老 年 人 在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情 形 ，

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

情 形 ， 並 以 S c h e f f e法 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 7 1 ~ 7 5及 7 6 ~ 8 0

歲 二 個 群 組 的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參 與 的 得 分 高 於 年 紀

6 5 ~ 7 0歲 及 8 1歲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口 ， 如 表 4 - 2 6所 示 。  

 

表 4-25  年 齡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中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2 5 . 8 6  3  8 . 6 2  7 . 9 7  . 0 0 0  

組 內 4 4 2 . 3 0  4 0 9  1 . 0 8    

運 動

參 與

得 分  總 和 4 6 8 . 1 6  4 1 2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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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6   年 齡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 年 齡  個 數 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  1  2  

8 1以 上 ( d )  3 8  2 . 2 1   

6 5 ~ 7 0 ( a )  1 9 4  2 . 6 9   

7 1 ~ 7 5 ( b )  1 3 8   3 . 0 0  

7 6 ~ 8 0 ( c )  4 3   3 . 1 3  

S c h e f f 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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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歷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： 由 表

4 - 2 7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學 歷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上

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學 歷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參 與 變 項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二 。 為 了 更

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學 歷 之 老 年 人 在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情 形 ，

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

情 形，並 以 S c h e f f e 法 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，大 專 以 上 學 歷 之

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高 於 小 學 以 及 國 、 高 中 學

歷 次 高 於 不 識 字 之 老 年 人 口 。 如 表 4 - 2 8 所 示 。  

表 4 - 2 7  學 歷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3 6 . 0 2  3  1 2 . 0 1  1 1 . 3 6  . 0 0 0  

組 內 4 3 2 . 1 3  4 0 9  1 . 0 5    

運 動

參 與

得 分  總 和 4 6 8 . 1 6  4 1 2     

 

表 4 - 2 8  學 歷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 學 歷  個 數  子 集 1  子 集 2  子 集 3  

不 識 字 a  1 4 6  2 . 4 1    

小 學 b  1 3 1   2 . 9 2   

國 、 高 中 c  9 8   3 . 0 0   

大 專 以 上 d  3 8    3 . 2 7  

S c h e f

f e  檢

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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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婚 姻 狀 況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：

由 表 4 - 2 9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

參 與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老 年 人 口

在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

假 設 二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老 年 人 在 運

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

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以 S c h e f f e 法 做 事 後 比 較

發 現 ， 有 配 偶 或 同 居 者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

高 於 喪 偶 者 ， 喪 偶 者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高 於 離 婚 或 分 居 之 老

年 人 口 。 如 表 4 - 3 0 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2 9  婚 姻 狀 況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7 8 . 7 4  2  3 9 . 3 7  4 1 . 4 5  . 0 0 0  

組 內 3 8 9 . 4 2  4 1 0  . 9 5    

運 動

參 與

得 分  總 和 4 6 8 . 1 6  4 1 2     

 

表 4 - 3 0  婚 姻 狀 況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 婚 姻 狀 況  個 數 1  2  3  

離 婚 或 分 居 ( b )  7 1 1 . 9 8  

喪 偶 ( c )  8 9 2 . 5 2  

有 配 偶 或 同 居 ( a )  2 5 3  3 . 1 1
S c h e f f 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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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之 調 查 結

果：由 表 4 - 3 1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的 老 年 人 口

在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家 庭 居 住 情 況

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

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二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家 庭 居 住 情

況 之 老 年 人 在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

分 析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，並 以 S c h e f f e

法 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與 子 女 同 住 (含 配 偶 )以 及 與 配 偶 同

住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高 於 獨 居 者 以 及 與 親

戚 朋 友 居 住 之 老 年 人 口 。 如 表 4 - 3 2 所 示 。  

 

表 4-31 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於 運 動 參 與 調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7 7 . 8 0  3  2 5 . 9 3  2 7 . 1 7  . 0 0 0  

組 內 3 9 0 . 3 6  4 0 9  . 9 5    

運 動

參 與

得 分  總 和 4 6 8 . 1 6  4 1 2     

 

表 4 - 3 2  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
 居 住 情 況  個 數

1  2  

與 親 戚 朋 友 居 住 ( c )  3 5  1 . 8 9   

獨 居 ( d )  7 6  2 . 2 1   

與 配 偶 同 住 ( b )  6 6   2 . 8 2  

子 女 同 住 (含 配 偶 ) ( a ) 2 3 6   3 . 1 1  

S c h e f f e  

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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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於 運 動 參 與 變

項 之 調 查 結 果：表 4 - 3 3 發 現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的

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是 否 與 未

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在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

結 果 接 受 本 研 究 假 設 二 中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變

項 。 經 比 較 平 均 數 分 析 ，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之 老 年 人

口 得 分 高 於 位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者。如 表 4 - 3 4 所 示 。 

 

表 4 - 3 3  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於 運 動 參 與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9 . 5 1  1  9 . 5 1  8 . 5 2  . 0 0 4  

組 內 4 5 8 . 6 5  4 1 1  1 . 1 1    

運 動

參 與

得 分  總 和 4 6 8 . 1 6  4 1 2     

 

表 4 - 3 4  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平 均 數  

 
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 

兒 童 同 住  
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標 準 誤  

有  2 0 2 2 . 9 5  1 . 0 9  . 0 7 6  運 動

參 與

得 分  
沒 有  2 1 1 2 . 6 4  1 . 0 2  . 0 7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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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是 否 已 退 休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之 調 查 結

果 ： 發 現 是 否 已 退 休 的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運 動 參 與 變

項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是 否 已 退 休 在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上

無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拒 絕 本 研 究 假 設 二 中 是 否 已 退

休 變 項 。  

 

八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目 前 或 退 休 前 職 業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之 調

查 結 果：由 表 4 - 3 5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職 業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

動 參 與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的 老 年 人 口 在

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

設 二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目 前 或 退 休 前 職 業 之 老 年

人 在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

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以 S c h e f f e 法

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目 前 或 退 休 前 從 事 軍 警 公 教 、 自 由 業

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高 於 農 林 漁 牧 、 家 管 、

商 業 次 高 於 工 業 製 造 業 之 老 年 人 口 。 如 表 4 - 3 6 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3 5  職 業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2 5 . 5 0  5  5 . 1 0  4 . 6 9  . 0 0 5  

組 內 4 4 2 . 6 5  4 0 7  1 . 0 8    

運 動

參 與

得 分  總 和 4 6 8 . 1 6  4 1 2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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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6  職 業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
職 業  個 數

1  2  3  

工 業 製 造 業 a  2 8  2 . 1 5    

家 管 b  4 7   2 . 6 6   

農 林 漁 牧 c  1 4 0   2 . 7 0   

商 業 d  8 7   2 . 8 2   

軍 警 公 教 e  8 5    3 . 0 3  

自 由 業 f  2 6    3 . 3 1  

S c h e f f e  

檢 定  

 

 

九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目 前 月 收 入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之 調 查 結

果：由 表 4 - 3 7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

參 與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老 年 人 口 在

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

設 二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老 年 人 在 運 動 參

與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

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以 S c h e f f e 法 做 事 後 比 較

發 現 ， 月 收 入 3 0 0 0 1 ~ 4 0 0 0 0、 4 0 0 0 1 ~ 5 0 0 0 0 及 5 0 0 0 1 以

上 在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上 高 於 1 0 0 0 0 以 下 、 1 0 0 0 1 ~ 2 0 0 0 0、

2 0 0 0 1 ~ 3 0 0 0 0 以 及 5 0 0 0 1 以 上 之 老 年 人 口。如 表 4 - 3 8 所

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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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7  月 收 入 於 運 動 參 與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2 4 . 5 7  5  4 . 9 1  4 . 5 0  . 0 0 1  

組 內 4 4 3 . 5 9  4 0 7  1 . 0 9    

運 動

參 與

得 分  總 和 4 6 8 . 1 6  4 1 2     

 

表 4-38  月 收 入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

 
目 前 每 月 所 得  個 數

1  2  

2 0 0 0 1 ~ 3 0 0 0 0  ( c )  1 2 2 2 . 5 8   

1 0 0 0 1 ~ 2 0 0 0 0  ( b )  1 3 6 2 . 6 7   

1 0 0 0 0以 下    ( a )  7 4  2 . 8 8   

5 0 0 0 1以 上    ( f )  2 8  3 . 0 9  3 . 0 9  

4 0 0 0 1 ~ 5 0 0 0 0  ( e )  2 7   3 . 1 8  

3 0 0 0 1 ~ 4 0 0 0 0  ( d )  2 6   3 . 4 2  

S c h e f f 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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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之 驗 證 結 果  
   本 節 為 依 據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數 據，以 單 因 子

變 異 數 分 析 ， 探 討 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相 之 影 響 與

差 異 ， 並 於 本 節 中 個 別 呈 現 分 析 結 果 。  

本 研 究 經 問 卷 施 測 探 討 活 躍 老 化 結 果 發 現 ， 我 國 嘉 義 縣

6 5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之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平 均 數 為 3 . 5 3 分 ( 1 分 為

最 低 ， 5 分 為 最 高 )； 分 別 探 討 活 躍 老 化 各 構 面 的 得 分 程 度 比

較，受 試 老 年 人 口 之 活 躍 老 化 各 構 面 (社 會 支 持、輕 度 活 動 、

中 度 活 動 和 心 理 適 性 )得 分 皆 大 於 3 . 4 分 以 上，其 中 社 會 支 持

與 輕 度 活 動 構 面 得 分 更 達 到 3 . 6， 整 體 而 言 顯 示 出 嘉 義 縣 6 5

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之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居 於 中 上 程 度 。  

一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性 別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： 由 表

4 - 3 9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上

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活 躍 老 化 變 項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三 。 為 了 更

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性 別 之 老 年 人 在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情 形 ，

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

情 形 ， 並 比 較 男 女 得 分 平 均 數 ， 發 現 男 性 活 躍 老 化 得 分

高 於 女 性 。 如 表 4 - 4 0 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3 9   性 別 於 活 躍 老 化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5 . 4 2  1  5 . 4 2  2 0 . 7 0  . 0 4 4  

組 內 1 0 7 . 6 3  4 1 1  . 2 6    

活 躍

老 化

得 分  總 和 1 1 3 . 0 6  4 1 2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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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0   性 別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平 均 數 比 較  

 性 別  個 數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標 準 誤  

男  2 3 2  3 . 6 3 7 9 . 5 0  . 0 3 3  活 躍

老 化

得 分  
女  1 8 1  3 . 4 0 7 0 . 5 2  . 0 3 8  

二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年 齡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： 由 表

4 - 4 1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上

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活 躍 老 化 變 項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三 。 為 了 更

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年 齡 之 老 年 人 在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情 形 ，

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

情 形，並 以 S c h e f f e 法 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， 6 5 ~ 7 0 歲、7 1 ~ 7 5

及 7 6 ~ 8 0 歲 三 個 群 組 的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活 躍 老 化 的 得 分

高 於 年 紀 8 1 歲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口 ， 如 表 4 - 4 2 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4 1   年 齡 於 活 躍 老 化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8 . 7 0  3  2 . 9 0  1 1 . 3 7  . 0 0 0  

組 內 1 0 4 . 3 5  4 0 9  . 2 5    

活 躍

老 化

得 分  總 和 1 1 3 . 0 6  4 1 2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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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2   年 齡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

 

年 齡  

 

個 數  

 1  2  

8 1以 上  ( d )  3 8  3 . 1 7   

6 5 ~ 7 0  ( a )  1 9 4   3 . 4 8  

7 6 ~ 8 0  ( c )  4 3   3 . 6 0  

7 1 ~ 7 5  ( b )  1 3 8   3 . 6 8  

S c h e f f e  

 

 

三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歷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： 由 表

4 - 4 3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學 歷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上

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學 歷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活 躍 老 化 變 項

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三 。 為 了 更

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學 歷 之 老 年 人 在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情 形 ，

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

情 形 ， 並 以 S c h e f f e 法 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大 專 以 上 學 歷

之 老 年 人 口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高 於 國 、 高 中 及 小 學 學 歷 ，

次 高 於 不 識 字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。 如 表 4 - 4 4 所 示  

 

表 4 - 4 3   學 歷 於 活 躍 老 化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8 . 2 6  3  2 . 7 5  1 0 . 7 5  . 0 1 1  

組 內 1 0 4 . 7 9  4 0 9  . 2 5    

活 躍

老 化

得 分  總 和 1 1 3 . 0 6  4 1 2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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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4  學 歷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 學 歷  個 數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  1  2  3  

不 識 字 a  1 4 6  3 . 3 6    

小 學 b  1 3 1   3 . 5 7   

國 、 高 中 c  9 8   3 . 6 3   

大 專 以 上 d  3 8    3 . 8 1  

S c h e f f

e  檢 定

( a , b )  

 
 

 

四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婚 姻 狀 況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之 調 查 結 果 ：

由 表 4 - 4 5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活 躍

老 化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老 年 人 口

在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

假 設 三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老 年 人 在 活

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

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以 S c h e f f e 法 做 事 後 比 較

發 現 ， 有 配 偶 或 同 居 者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

高 於 喪 偶 者 ， 喪 偶 者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高 於 離 婚 或 分 居 之 老

年 人 口 。 如 表 4 - 4 6 所 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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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5  婚 姻 狀 況 於 活 躍 老 化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3 5 . 6 2  2  1 7 . 8 1  9 4 . 2 9  . 0 0 0  

組 內 7 7 . 4 4  4 1 0  . 1 9    

活 躍

老 化

得 分  總 和 1 1 3 . 0 6  4 1 2     

 

表 4 - 4 6   婚 姻 狀 況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 婚 姻 狀 況  個 數 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  1  2  3  

離 婚 或 分 居 ( b )  7 1  3 . 0 6    

喪 偶 ( c )  8 9   3 . 2 5   

有 配 偶 或 同 居 ( a )  2 5 3    3 . 7 6  

S c h e f f e  

法  

 

 

五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之 調 查 結

果：由 表 4 - 4 7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的 老 年 人 口

在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家 庭 居 住 情 況

的 老 年 人 口 在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

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三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家 庭 居 住 情

況 之 老 年 人 在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

分 析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，並 以 S c h e f f e

法 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與 子 女 同 住 (含 配 偶 )以 及 與 配 偶 同

住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高 於 獨 居 者 以 及 與 親

戚 朋 友 居 住 之 老 年 人 口 。 如 表 4 - 4 8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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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47 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於 活 躍 老 化 調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2 7 . 9 2  3  9 . 3 0  4 4 . 7 0  . 0 0 0  

組 內 8 5 . 1 4  4 0 9  . 2 0    

活 躍

老 化

得 分  總 和 1 1 3 . 0 6  4 1 2     

 

表 4 - 4 8  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

目 前 同 住 者  

 

個 數

 1  2  3  

獨 居 ( d )  7 6  3 . 1 1    

與 親 戚 朋 友 居 住 ( c )  3 5  3 . 1 9    

與 配 偶 同 住 ( b )  6 6   3 . 4 6   

子 女 同 住 (含 配 偶 ) ( a ) 2 3 6   3 . 7 4  

S c h e f f

e  法  

 

 

六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於 活 躍 老 化 變

項 之 調 查 結 果：表 4 - 4 9 發 現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的

老 年 人 口 在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是 否 與 未

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在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

結 果 接 受 本 研 究 假 設 三 中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變

項 。 經 比 較 平 均 數 分 析 ，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之 老 年 人

口 得 分 高 於 位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同 住 者。如 表 4 - 5 0 所 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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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49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居 住 於 活 躍 老 化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1.08 1 1.08 3.96 .047 

組 內 111.98 411 .27   

活 躍

老 化

得 分  總 和 113.06 412    

 

表 4 - 5 0  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兒 童 居 住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平 均 數  

 
是 否 與 未 上 小

學 兒 童 同 住  
個 數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標 準 誤  

有  2 0 2  3 . 5 9  . 5 2 1  . 0 3 7  活 躍

老 化

得 分  
沒 有  2 1 1  3 . 4 8  . 5 2 2  . 0 3 6  

 

七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是 否 已 退 休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之 調 查 結

果 ： 發 現 是 否 已 退 休 的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活 躍 老 化 變

項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是 否 已 退 休 在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上

無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拒 絕 本 研 究 假 設 三 中 是 否 已 退

休 變 項 。  

 

八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目 前 或 退 休 前 職 業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之 調

查 結 果：由 表 4 - 5 1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職 業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活

躍 老 化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的 老 年 人 口 在

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

設 三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目 前 或 退 休 前 職 業 之 老 年

人 在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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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以 S c h e f f e 法

做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目 前 或 退 休 前 從 事 軍 警 公 教 、 自 由 業

以 及 商 業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高 於 農 林 漁 牧

業、家 管 次 高 於 工 業 製 造 業 之 老 年 人 口。如 表 4 - 5 2 所 示。 

 

表 4-51  職 業 於 活 躍 老 化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 F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2 7 . 3 2  5  5 . 4 6  2 5 . 9 4  . 0 0 0  

組 內 8 5 . 7 3  4 0 7  . 2 1    

活 躍

老 化

得 分  總 和 1 1 3 . 0 6  4 1 2     

 

表 4 - 5 2   職 業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之 事 後 比 較  

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

職 業  

 

個 數

 1  2  3  

工 業 製 造 業 a  2 8  2 . 9 2    

農 林 漁 牧 b  1 4 0   3 . 3 3   

家 管 c  4 7   3 . 5 8   

商 業 d  8 7    3 . 6 5  

自 由 業 e  2 6    3 . 7 4  

軍 警 公 教 f  8 5    3 . 8 5  

S c h e f f e  

檢 定  

 

 

九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目 前 月 收 入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之 調 查 結

果：由 表 4 - 5 3 中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老 年 人 口 在 活 躍

老 化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老 年 人 口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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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

設 三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老 年 人 在 活 躍 老

化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

A N O VA）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以 S c h e f f e 法 做 事 後 比 較

發 現 ， 月 收 入 3 0 0 0 1 ~ 4 0 0 0 0 及 5 0 0 0 1 以 上 在 活 躍 老 化 得

分 上 高 於 4 0 0 0 1 ~ 5 0 0 0 0 及 5 0 0 0 1 以 上 次 高 於 1 0 0 0 0 以

下、 1 0 0 0 1 ~ 2 0 0 0 0、 2 0 0 0 1 ~ 3 0 0 0 0 之 老 年 人 口。如 表 4 - 5 4

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5 3   月 收 入 於 活 躍 老 化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1 8 . 4 6  5  3 . 6 9  1 5 . 8 8  . 0 0 0  

組 內 9 4 . 6 0  4 0 7  . 2 3    

活 躍

老 化

得 分  總 和 1 1 3 . 0 6  4 1 2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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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54  月 收 入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 目 前 每 月 所 得  個 數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  1  2  3  

2 0 0 0 1 ~ 3 0 0 0 0 ( c ) 1 2 2 3 . 4 0    

1 0 0 0 1 ~ 2 0 0 0 0 ( b ) 1 3 6 3 . 4 2    

1 0 0 0 0以 下 ( a )  7 4  3 . 5 1    

4 0 0 0 1 ~ 5 0 0 0 0 ( e ) 2 7   3 . 8 0   

5 0 0 0 1以 上 ( f )  2 8   3 . 9 7  3 . 9 7  

3 0 0 0 1 ~ 4 0 0 0 0 ( d ) 2 6    4 . 0 7  

S c h e f f e  

檢 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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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對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影 響 之 分 析  
    本 節 依 據 本 研 究受 訪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探 討 運 動

環 境 量 表 中 各 變 項 是 否 對 於 運 動 參 與 產 生 顯 著 影 響 。 以 單 因

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之 影 響 ， 並 於 本 節 中 個 別

呈 現 分 析 結 果 。  

 

一、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影 響 之 分 析 結 果：表 4 - 5 5 以 單 因 子

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影 響 之 探 討 ， 發 現

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達 顯 著 影 響 ， 此 一 結 果 符 合 本 研 究

之 假 設 四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運 動 環 境 在 運 動 參 與 之 差

異 情 形 ， 再 以 迴 歸 分 析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， 結 果 發 現 ， 運

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進 行 迴 歸 分 析 後 ， R 平 方 值 為 . 5 6 5，

調 整 後 R 平 方 值 為 . 5 6 4，如 表 4 - 5 6；在 迴 歸 係 數 的 部 分，

常 數 項 β 估 計 值 為 - . 1 7 5，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β 估 計 值

為 . 8 4 7， 標 準 化 係 數 為 . 7 5 2， 如 表 4 - 5 8。  

 

表 4 - 5 5  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影 響 調 查 結 果  

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組 間  2 9 9 . 1 2  2  1 4 9 . 5 6  3 6 2 . 7 5  . 0 0 0  

組 內  1 6 9 . 0 4  4 1 0  . 4 1    

總 和  4 6 8 . 1 6  4 1 2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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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56 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影 響 分 析 (迴 歸 分 析 ) 

R  R  平 方  調 過 後 的  R  平 方 估 計 的 標 準 誤  

. 7 5 2 ( a )  . 5 6 5  . 5 6 4  . 7 0 3  

a  預 測 變 數 ： (常 數 ),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 

 

表 4-57 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影 響 分 析 (迴 歸 分 析 續 ) 

模 式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2 6 4 . 5 0  1  2 6 4 . 5 0  5 3 3 . 7 9  . 0 0 0 ( a )  

2 0 3 . 6 6  4 1 1  . 5 0    

迴 歸  

殘 差  

總 和  4 6 8 . 1 7  4 1 2     

a  預 測 變 數 ： (常 數 ),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 

b  依 變 數 ：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 

 

表 4-58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影 響 (迴 歸 分 析 係 數 ) 

未 標 準 化 係 數  標 準 化 係 數 t 顯 著 性
模 式  

β 估 計 值  標 準 誤 Beta 分 配   

(常 數 ) -.175 .133  -1.31 .190 

運 動 環

境 得 分  
.847 .037 .752 23.10 .000 

 

二 、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， 探 討 運 動 環 境 構 面 中

三 個 題 項 個 別 於 運 動 參 與 中 得 分 差 異 。  

(一 )、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 間 足 夠：此 一 題 項，得 分 分 組 越 高 者 ，

其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越 高 ，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， 高 分 組 >中 分 組 >

低 分 組 。 如 表 4-59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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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、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環 境 品質 良 好 ： 此 一 題 項 ， 得 分 分 組 越

高 者 ， 其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越 高 ，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， 高 分 組 >

中 分 組 >低 分 組 ， 如 表 4-60。  

(三 )、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 間 距離 適 當 ： 此 一 題 項 ， 事 後 比 較 結

果 ， 中 分 組 >高 分 組 >低 分 組 ， 如 表 4-61。  

 

表 4-59  居 家 附近 運 動 環 境 足 夠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事 後 比 較  

子 集 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 間 足 夠

得 分 分 組  
個 數

1  2  3  

1 . 0 0 (低 )  1 2 2  1 . 7 5    

2 . 0 0 (中 )  4 2   2 . 1 9   

3 . 0 0 (高 )  2 4 9    3 . 4 1  

事 後 比 較 結 果  3  >  2  >  1  

 

表 4-60 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環 境 品 質 良 好 於 運 動 參 與 事 後 比 較  

子 集 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環 境 品 質 良 好 得 分

分 組  
個 數

1  2  

1 . 0 0 (低 )  3 5  1 . 7 5   

2 . 0 0 (中 )  1 0 1  1 . 9 2   

3 . 0 0 (高 )  2 7 7   3 . 2 5  

事 後 比 較 結 果  3  >  ( 1 , 2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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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61 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環 境 距 離 適 當 於 運 動 參 與 事 後 比 較  

子 集 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環 境 距 離 適 當

得 分 分 組  
個 數

1  2  3  

1 . 0 0 (低 )  1 2 7  1 . 7 5    

3 . 0 0 (高 )  2 6 4   3 . 1 9   

2 . 0 0 (中 )  2 2    4 . 1 0  

事 後 比 較 結 果  2  >  3  >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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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對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影 響 之 分 析  
    本 節 依 據 本 研 究受 訪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探 討 活 躍

老 化 量 表 中 各 構 面 是 否 對 於 活 躍 老 化 產 生 顯 著 影 響 。 以 單 因

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迴 歸 分 析 探 討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之 影 響 ，

並 於 本 節 中 個 別 呈 現 分 析 結 果 。  

 

一、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之 分 析 結 果：表 4 - 6 2 以 單 因 子

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之 探 討 ， 發 現

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各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影 響 ， 此 一 結 果 符

合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五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

老 化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再 以 迴 歸 分 析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， 結 果

發 現 ，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進 行 迴 歸 分 析 後 ， R 平 方 值

為 . 3 4 1， 調 整 後 R 平 方 值 為 . 3 4 0， 如 表 4 - 6 3； 在 迴 歸 係

數 的 部 分 ， 常 數 項 β 估 計 值 為 2 . 7 3 4，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β

估 計 值 為 . 2 8 7， 標 準 化 係 數 為 . 5 8 4， 如 表 4 - 6 5， 迴 歸 分

析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共 線 性 統 計 量 為 1 . 0 0 0， 如 表

4 - 6 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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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 2  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調 查 結 果  

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 F  檢 定  顯 著 性

組 間 6 9 . 2 3  2  3 4 . 6 1  8 3 . 6 2  . 0 0 0  

組 內 1 6 9 . 7 3  4 1 0  . 4 1 4    
社 會

支 持  
總 和 2 3 8 . 9 6  4 1 2     

組 間 5 5 . 4 6  2  2 7 . 7 3  9 0 . 3 5  . 0 0 0  

組 內 1 2 5 . 8 5  4 1 0  . 3 0 7    
輕 度

活 動  
總 和 1 8 1 . 3 1  4 1 2     

組 間 4 8 . 6 7  2  2 4 . 3 3  7 5 . 7 6  . 0 0 0  

組 內 1 3 1 . 7 1  4 1 0  . 3 2 1    
高 度

活 動  
總 和 1 8 0 . 3 8  4 1 2     

組 間 3 7 . 3 3  2  1 8 . 6 6  6 3 . 9 3  . 0 0 0  

組 內 1 1 9 . 6 9  4 1 0  . 2 9 2    
心 理

層 面  
總 和 1 5 7 . 0 2  4 1 2     

組 間 5 1 . 9 1  2  2 5 . 9 5  1 7 4 . 0 4  . 0 0 0  活 躍

老 化  組 內 6 1 . 1 5  4 1 0  . 1 4 9    

 總 和 1 1 3 . 0 6  4 1 2     

 

表 4 - 6 3  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(迴 歸 分 析 )  

R  R  平 方  調 過 後 的  R  平 方 估 計 的 標 準 誤  

. 5 8 4 ( a )  . 3 4 1  . 3 4 0  . 4 2 6  

a   預 測 變 數 ： (常 數 ) , 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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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4 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(迴 歸 分 析 續 ) 

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 平 均 平 方 和 F 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迴 歸  3 8 . 6 1  1  3 8 . 6 1  2 1 3 . 1 2  . 0 0 0 ( a )  

殘 差  7 4 . 4 5  4 1 1  . 1 8    

總 和  1 1 3 . 0 6  4 1 2     

a  預 測 變 數 ： (常 數 ),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 

b  依 變 數 ：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 

 

表 4 - 6 5  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(迴 歸 分 析 係 數 ) 

未 標 準 化 係 數  標 準 化 係 數   

 B  之 估 計 值  標 準 誤 B e t a  分 配  
t  

(常 數 )  2 . 7 3 4  . 0 5 9   4 6 . 4 4  

運 動 參 與 得 分  . 2 8 7  . 0 2 0  . 5 8 4  1 4 . 6 0  

a  依 變 數 ：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 

 

表 4 - 6 6  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(迴 歸 分 析 係 數 ) 

顯 著 性  迴 歸 係 數  B  的  9 5 %  信 賴 區 間 共 線 性 統 計 量  

 下 限  上 限  允 差  V I F  

. 0 0 0  2 . 6 1 8  2 . 8 4 9    

. 0 0 0  . 2 4 8  . 3 2 6  1 . 0 0 0  1 . 0 0 0  

 

二 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各 構 面 影 響 結 果 ， 以 Scheffe

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。  

(一 )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量 表 中 社 會 支 持 構 面 影 響 ， 運 動

參 與 得 分 分 組 越 高 者 ， 其 社 會 支 持 構 面 得 分 越 高 。 事 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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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較 結 果 ， 高 分 組 >中 分 組 >低 分 組 。 如 表 4-67。  

 

表 4-67  運 動 參與 對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社 會 支 持 構 面 分 析  

 個 數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
運 動 參 與 得 分 分 組

 1  2  3  

1 . 0 0 (低 )  1 2 7 3 . 0 1    

2 . 0 0 (中 )  1 5 9  3 . 7 0   

3 . 0 0 (高 )  1 2 7   4 . 0 3  

S c h e f f e  

法  

事 後 比 較 結 果  3  >  2  >  1  

 

(二 )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量 表 中 輕 度 活 動 構 面 影 響 ， 運 動

參 與 得 分 分 組 越 高 者 ， 其 輕 度 活 動 構 面 得 分 越 高 。 事 後

比 較 結 果 ， 高 分 組 >中 分 組 >低 分 組 。 如 表 4-68。  

 

表 4-68  運 動 參與 對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輕 度 活 動 構 面 分 析  

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
運 動 參 與 得 分 分 組 個 數

1  2  3  

1 . 0 0 (低 )  1 2 7 3 . 1 0    

2 . 0 0 (中 )  1 5 9  3 . 7 8   

3 . 0 0 (高 )  1 2 7   3 . 9 9  

S c h e f f e  

法  

事 後 比 較 結 果  3  >  2  >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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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量 表 中 高 度 活 動 構 面 影 響 ， 運 動

參 與 得 分 分 組 越 高 者 ， 其 高 度 活 動 構 面 得 分 越 高 。 事 後

比 較 結 果 ， 高 分 組 >中 分 組 >低 分 組 。 如 表 4-69。  

 

表 4-69  運 動 參與 對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高 度 活 動 構 面 分 析  

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
運 動 參 與 得 分 分 組  個 數

1  2  3  

1 . 0 0 (低 )  1 2 7 3 . 0 1    

2 . 0 0 (中 )  1 5 9  3 . 5 7   

3 . 0 0 (高 )  1 2 7   3 . 8 7  

S c h e f f e  

法  

事 後 比 較 結 果  3  >  2  >  1  

 

(四 )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量 表 中 心 理 層 面 構 面 影 響 ， 運 動

參 與 得 分 分 組 越 高 者 ， 其 心 理 層 面 構 面 得 分 越 高 。 事 後

比 較 結 果 ， 高 分 組 >中 分 組 >低 分 組 。 如 表 4-70。  

 

表 4-70  運 動 參與 對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心 理 層 面 構 面 分 析  

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
運 動 參 與 得 分 分 組 個 數

1  2  3  

1 . 0 0 (低 )  1 2 7 3 . 0 1    

2 . 0 0 (中 )  1 5 9  3 . 5 1   

3 . 0 0 (高 )  1 2 7   3 . 7 6  

S c h e f f e  

法  

事 後 比 較 結 果  3  >  2  >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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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量 影 響 ，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分 組 越 高

者，其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越 高。事 後 比 較 結 果，高 分 組 >中 分

組 >低 分 組 。 如 表 4-71。  

 

表 4-71 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分 析 

 a l p h a  =  . 0 5  的 子 集  

 
運 動 參 與 得 分 分 組 個 數

1  2  3  

1 . 0 0 (低 )  1 2 7 3 . 0 3    

2 . 0 0 (中 )  1 5 9  3 . 6 4   

3 . 0 0 (高 )  1 2 7   3 . 9 1  

S c h e f f e  

法  

事 後 比 較 結 果  3  >  2  >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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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節   綜 合 討 論  

本 節 的 目 的 主 要 是 對 於 上 述 各 節 的 驗 證 結 果 作 進 一 步 的

分 析 與 討 論 。 首 先 探 討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的 受 試 者 運 動 環

境 、 運 動 參 與 與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的 差 異 情 形 。 再 者 探 討 其 運 動

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的 影 響 為 何 。 最 後 則 是 探 討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

老 化 影 響 情 形 。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(一 )、 性 別 對 於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性 別 對 於 運 動 環 境 的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因 此 男 性

對 於 運 動 環 境 滿 意 程 度 較 高 。  

 

(二 )、 年 齡 對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年 齡 的 老 年 人 口 對 運 動 環 境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

65~80 歲 的 老 年 人 口 因 外 出 活 動 程 度 高 於 81 歲 以 上 老 年 人

口 ， 因 而 65~80 歲 的 老年 人 口 族 群 對 運 動 環 境 滿 意 度 較 高 。  

 

(三 )、 教 育 程 度 對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於 運 動 環 境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高 中

職 、 專 科 及 大 學 以 上 教 育 程 度 因 其 對 運 動 環 境 認 知 程 度 較

高 ， 因 而 對 於 運 動 環 境 的 滿 意 度 高 於 國 (初 )中 、 小 學 及 不 識

字 之 老 年 人 口 。  

 

(四 )、 婚 姻 狀 況 對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婚 姻 狀 況 ， 對 運 動 環 境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有 配 偶

或 同 居 者 之 老 年 人 口 ， 在 本 研 究 問 卷 施 測 過 程 中 發 現 ， 其 使

用 運 動 環 境 時 多 有 伴 侶 陪 伴 ， 其 身 心 狀 況 較 為 愉 悅 ， 對 運 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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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 境 滿 意 度 高 於 喪 偶 及 離 婚 或 分 居 者 。  

 

(五 )、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對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家 庭 居 住 狀 況 ， 對 運 動 環 境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與

家 人 及 配 偶 同 住 之 老 年 人 口 ， 在 本 研 究 問 卷 施 測 過 程 中 發

現 ， 其 使 用 運 動 環 境 時 多 有 家 人 或 伴 侶 陪 伴 ， 其 身 心 狀 況 較

為 愉 悅 ， 對 運 動 環 境 滿 意 度 高 於 獨 居 及 與 親 戚 朋 友 同 住 者 。  

 

(六 )、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的 兒童 同 住 對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的 兒 童 同 住 ， 對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環 境 得

分 尚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因 此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同 住 ， 並 不 影

響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環 境 上 的 得 分 差 異 。  

 

(七 )、 是 否 已 退 休 對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受 訪 之 老 年 人 口 是 否 已 退 休 在 本 研 究 中 並 無 達 到 顯 著 的

差 異 ， 因 而 本 研 究 所 受 訪 之 老 年 人 口 退 休 與 否 並 不 影 響 其 在

運 動 環 境 上 的 得 分 程 度 。  

 

(八 )、 目 前 或 退 休 前 職 業 對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的 職 業 在 老 年 人 口 的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上 達 到 顯 著 的 差

異 ， 從 事 軍 警 公 教 以 及 自 由 業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環 境 得

分 高 於 工 業 製 造 業 、 服 務 業 、 農 林 漁 牧 、 家 管 、 商 業 以 及 從

事 其 他 行 業 之 老 年 人 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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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、 目 前 每 月 個 人 所 得 對 運 動 環 境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

不 同 的 月 收 入 在 老 年 人 口 的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上 達 到 顯 著 差

異 ， 月 收 入 4 0 0 0 1 ~ 5 0 0 0 0、 3 0 0 0 1 ~ 4 0 0 0 0、 5 0 0 0 1 以 上 在 運 動

環 境 得 分 高 於 2 0 0 0 1 ~ 3 0 0 0 0、 1 0 0 0 1 ~ 2 0 0 0 0、 1 0 0 0 0 以 下 ， 經

問 卷 施 測 中 訪 談 ， 收 入 較 高 者 使 用 付 費 運 動 環 境 的 意 願 較

高 ， 而 付 費 運 動 環 境 品 質 多 優 於 公 共 運 動 環 境 ， 因 而 月 收 入

較 高 者 之 運 動 環 境 得 分 程 度 亦 較 高 。  

 

二 、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(一 )、 性 別 對 於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性 別 對 於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因 此 男 性 的 運

動 參 與 程 度 較 高 於 女 性 ， 此 現 況 與 文 獻 中 P a m e l a  W i c k e r  

( 2 0 0 9 )指 出 ， 人 類 運 動 行 為 除 了 受 到 運 動 環 境 的 影 響 外 ， 其

常 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、 收 入 與 教 育 程 度 也 是 影 響 人 類 從 事

運 動 行 為 的 主 要 因 素 相 互 呼 應 。  

 

(二 )、 年 齡 對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年 齡 的 老 年 人 口 對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，71~80

歲 的 老 年 人 口 因 閒 暇 時 間 較 多 所 以 其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高 於

65~70 歲 之 老 年 人 口 ， 本 研 究 受 試 之 65~70 歲 之 老 年 人 口 ，

多 半 仍 從 事 務 農 工 作，因 而 其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較 低；而 81 歲 以

上 老 年 人 口 因 活 動 能 力 大 幅 降 低 ， 因 而 其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為 最

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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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、 教 育 程 度 對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於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高 中 職 ，

專 科 以 及 大 學 以 上 學 歷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高 於

不 識 字 ， 小 學 以 及 國 (初 )中 學 歷 之 老 年 人 口 。 此 現 況 與 文 獻

中 P a m e l a  W i c k e r  ( 2 0 1 0 )指 出 ， 人 類 運 動 行 為 除 了 受 到 運 動

環 境 的 影 響 外 ， 其 常 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、 收 入 與 教 育 程 度

也 是 影 響 人 類 從 事 運 動 行 為 的 主 要 因 素 相 互 呼 應 。  

 

(四 )、 婚 姻 狀 況 對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婚 姻 狀 況 ， 對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有 配 偶 或

同 居 者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高 於 喪 偶 者 ， 喪 偶 者

運 動 參 與 得 分 高 於 離 婚 或 分 居 之 老 年 人 口 ， 本 研 究 問 卷 師 策

過 程 中 發 現 ， 有 配 偶 或 同 居 者 之 老 年 人 口 因 從 事 運 動 時 有 另

一 半 的 陪 伴 ， 以 致 於 參 與 意 願 較 高 。  

 

(五 )、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對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家 庭 居 住 狀 況 ， 對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與 家

人 及 配 偶 同 住 之 老 年 人 口 ， 在 本 研 究 問 卷 施 測 過 程 中 發 現 ，

其 參 與 運 動 時 多 有 家 人 或 伴 侶 陪 伴 ， 其 身 心 狀 況 較 為 愉 悅 ，

對 運 動 參 與 意 願 高 於 獨 居 及 與 親 戚 朋 友 同 住 者 。  

 

(六 )、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的 兒童 同 住 對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的 兒 童 同 住 ， 對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參 與 的

分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本 研 究 問 卷 施 測 過 程 中 發 現 ， 老 年 人 口 若 與

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同 住 ， 其 外 出 從 事 運 動 活 動 的 主 因 多 為 帶 孫

子 (女 )外 出 遊 憩 散 步 ， 因 而提 高 老 年 人 口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。 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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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同 住 ， 影 響 老 年 人 口 在 運 動 參 與 上

的 得 分 差 異 。  

 

(七 )、 是 否 已 退 休 對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受 訪 之 老 年 人 口 是 否 已 退 休 在 本 研 究 中 並 無 達 到 顯 著 的

差 異 ， 因 而 本 研 究 所 受 訪 之 老 年 人 口 退 休 與 否 並 不 影 響 其 在

運 動 參 與 上 的 得 分 程 度 。  

 

(八 )、 目 前 或 退 休 前 職 業 對運 動 參 與 參 與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的 職 業 在 老 年 人 口 的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上 達 到 顯 著 的 差

異 ， 從 事 軍 警 公 教 、 自 由 業 以 及 其 他 行 業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

運 動 參 與 得 分 高 於 農 林 漁 牧、家 管、商 業 次 高 於 工 業 製 造 業、

服 務 業 、 農 林 漁 牧 及 家 管 之 老 年 人 口 。 從 事 軍 警 公 教 之 老 年

人 口 多 半 已 退 休 ， 因 而 從 事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較 高 ， 而 從 事 農 林

漁 牧 之 老 年 人 口 多 人 持 續 從 事 職 業，因 而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較 低。 

 

(九 )、 目 前 每 月 個 人 所 得 對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

不 同 的 月 收 入 在 老 年 人 口 的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上 達 到 顯 著 差

異 ， 月 收 入 3 0 0 0 1 ~ 4 0 0 0 0、 4 0 0 0 1 ~ 5 0 0 0 0 及 5 0 0 0 1 以 上 在 運

動 參 與 得 分 上 高 於 1 0 0 0 0 以 下 、 1 0 0 0 1 ~ 2 0 0 0 0、 2 0 0 0 1 ~ 3 0 0 0 0

以 及 5 0 0 0 1 以 上 之 老 年 人 口。此 現 況 與 文 獻 中 P a m e l a  W i c k e r  

( 2 0 0 9 )指 出 ， 人 類 運 動 行 為 除 了 受 到 運 動 環 境 的 影 響 外 ， 其

常 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、 收 入 與 教 育 程 度 也 是 影 響 人 類 從 事

運 動 行 為 的 主 要 因 素 相 互 呼 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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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(一 )、 性 別 對 於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性 別 對 於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本 研 究 受 訪 枝

老 年 人 口 男 性 的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較 高 於 女 性 ， 此 現 況 與 文 獻 中

P a m e l a  W i c k e r  ( 2 0 0 9 )指 出，人 類 運 動 行 為 除 了 受 到 運 動 環 境

的 影 響 外 ， 其 常 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、 收 入 與 教 育 程 度 也 是

影 響 人 類 從 事 運 動 行 為 的 主 要 因 素 相 關 ， 男 性 參 與 運 動 程 度

較 高 ， 身 體 活 動 能 力 較 好 相 對 其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亦 較 高 。  

 

(二 )、 年 齡 對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年 齡 的 老 年 人 口 對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

6 5 ~ 7 0 歲 、 7 1 ~ 7 5 及 7 6 ~ 8 0 歲 三 個 群 組 的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活

躍 老 化 的 得 分 高 於 年 紀 8 1 歲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口 ， 81 歲 以 上 老

年 人 口 因 活 動 能 力 大 幅 降 低 ， 因 而 其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為 最 低 。  

 

(三 )、 教 育 程 度 對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於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大 學 以 上

及 高 中 職 學 歷 之 老 年 人 口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較 高 於 專 科、國 (初 )

中 及 小 學 學 歷 ， 次 高 於 國 (初 )中 、 小 學 及 不 識 字 之 受 訪 老 年

人 口 。 此 現 況 與 文 獻 中 P a m e l a  W i c k e r  ( 2 0 1 0 )指 出 ， 人 類 運

動 行 為 除 了 受 到 運 動 環 境 的 影 響 外 ， 其 常 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性

別 、 收 入 與 教 育 程 度 也 是 影 響 人 類 從 事 運 動 行 為 的 主 要 因 素

相 互 呼 應 。 學 歷 較 高 之 老 年 人 口 對 於 養 生 保 健 及 從 事 運 動 行

為 較 有 概 念 ， 因 而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較 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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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、 婚 姻 狀 況 對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婚 姻 狀 況 ， 對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有 配 偶 或

同 居 者 之 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高 於 喪 偶 者 ， 喪 偶 者

活 躍 老 化 得 分 高 於 離 婚 或 分 居 之 老 年 人 口 ， 老 年 時 期 有 配 偶

或 同 居 者 之 老 年 人 口 因 從 事 運 動 時 有 另 一 半 的 陪 伴 及 心 理 支

持 程 度 較 高 ， 因 而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較 高 。  

 

(五 )、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對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家 庭 居 住 狀 況 ， 對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與 家

人 及 配 偶 同 住 之 老 年 人 口 ， 在 本 研 究 問 卷 施 測 過 程 中 發 現 ，

其 參 與 運 動 時 多 有 家 人 或 伴 侶 陪 伴 ， 其 身 心 狀 況 較 為 愉 悅 ，

對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高 於 獨 居 及 與 親 戚 朋 友 同 住 者 。  

 

(六 )、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的 兒童 同 住 對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的 兒 童 同 住 ， 對 老 年 人 口 在 活 躍 老 化 的

分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本 研 究 問 卷 施 測 過 程 中 發 現 ， 老 年 人 口 若 與

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同 住 ， 其 外 出 從 事 運 動 活 動 的 主 因 多 為 帶 孫

子 (女 )外 出 遊 憩 散 步 ， 因 而提 高 老 年 人 口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進 而

提 升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。 因 此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同 住 ， 影 響

老 年 人 口 在 活 躍 老 化 上 的 得 分 差 異 。  

 

(七 )、 是 否 已 退 休 對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受 訪 之 老 年 人 口 是 否 已 退 休 在 本 研 究 中 並 無 達 到 顯 著 的

差 異 ， 因 而 本 研 究 所 受 訪 之 老 年 人 口 退 休 與 否 並 不 影 響 其 在

活 躍 老 化 上 的 得 分 程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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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、 目 前 或 退 休 前 職 業 對活 躍 老 化 參 與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不 同 的 職 業 在 老 年 人 口 的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上 達 到 顯 著 的 差

異 ， 從 事 軍 警 公 教 、 自 由 業 、 商 業 、 服 務 業 以 及 其 他 行 業 之

受 訪 老 年 人 口 於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高 於 農 林 漁 牧 、 家 管 次 高 於 工

業 製 造 業 之 老 年 人 口 。  

 

(九 )、 目 前 每 月 個 人 所 得 對 活 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

不 同 的 月 收 入 在 老 年 人 口 的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上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，

月 收 入 3 0 0 0 1 ~ 4 0 0 0 0 及 5 0 0 0 1 以 上 在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上 高 於

4 0 0 0 1 ~ 5 0 0 0 0 及 5 0 0 0 1 以 上 次 高 於 1 0 0 0 0 以 下 、

1 0 0 0 1 ~ 2 0 0 0 0、 2 0 0 0 1 ~ 3 0 0 0 0 之 老 年 人 口 。 此 現 況 與 文 獻 中

P a m e l a  W i c k e r  ( 2 0 0 9 )指 出，人 類 運 動 行 為 除 了 受 到 運 動 環 境

的 影 響 外 ， 其 常 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、 收 入 與 教 育 程 度 也 是

影 響 人 類 從 事 運 動 行 為 的 主 要 因 素 相 關 ， 因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提

升 ， 進 而 提 升 了 活 躍 老 化 的 程 度 。  

 

四 、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影 響 之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經 問 卷 施 測 及 資 料 分 析 ， 發 現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

與 達 顯 著 影 響 。 以 迴 歸 分 析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， 結 果 發 現 ， 運 動

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進 行 迴 歸 分 析 後，R 平 方 值 為 . 5 6 5，調 整 後 R

平 方 值 為 . 5 6 4， 迴 歸 係 數 的 部 分 ， 常 數 項 β 估 計 值 為 - . 1 7 5，

運 動 環 境 得 分 β 估 計 值 為 . 8 4 7， 標 準 化 係 數 為 . 7 5 2，  

為 了 更 進 一 步 了 解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的 影 響 ， 進 行 事

後 比 較 ， 結 果 顯 示 如 下 述 ：  

(一 )、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 間 足夠 ： 得 分 組 越 高 者 ， 其 運 動 參 與

得 分 越 高 ，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， 高 分 組 >中 分 組 >低 分 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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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、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環 境 品質 良 好 ： 得 分 組 越 高 者 ， 其 運 動

參 與 得 分 越 高 ，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， 高 分 組 >中 分 組 >低 分 組  

 

(三 )、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 間 距 離 適 當：事 後 比 較 結 果，中 分 組 >

高 分 組 >低 分 組 

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、 迴 歸 分 析 以 及 事 後 比 較 檢 定 ，

運 動 環 境 各 題 項 對 運 動 參 與 皆 達 顯 著 影 響 ， 因 此 ， 運 動 環 境

對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影 響 。  

本 研 究 探 討 之 結 果 與 文 獻 中 研 究 指 出 之 論 點 相 符 ， 若 居 家 附

近 具 有 足 夠 的 運 動 環 境 ， 則 該 地 區 居 民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水 平

相 對 的 較 高 。  

    C o r e y  e t l .  ( 2 0 0 8 )指 出，居 家 附 近 (400-800 公 尺 )運 動 環

境 ， 可 提 高 從 事 步 行 運 動 之 老 人 之 活 動 能 力 水 平 。  

    F u z h o n g  e t l .  ( 2 0 0 5 )指 出 ， 居 家 附 近 在 進 行 城 市 規 畫 時 ，

必 須 考 慮 到 人 行 步 道 與 行 人 使 用 空 間 的 規 劃 與 建 設 ， 因 人 行

步 道 的 規 劃 與 興 建 與 社 區 中 老 年 人 口 從 事 散 步 或 步 行 活 動 呈

現 正 相 關 的 影 響 ， 因 此 在 進 行 城 市 規 劃 時 ， 需 考 慮 到 對 社 區

居 民 的 貢 獻 與 影 響 。  

P a m e l a  ( 2 0 0 9 )指 出 ， 人 類 運 動 行 為 除 了 受 到 運 動 環 境 的 影 響

外 ， 其 常 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、 收 入 與 教 育 程 度 也 是 影 響 人

類 從 事 運 動 行 為 的 主 要 因 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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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之 討 論  

本 研 究 以 施 測 問 卷 所 獲 得 之 資 料 ，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

進 行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之 探 討 ， 發 現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

老 化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影 響 。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運 動 參 與 對 活

躍 老 化 之 差 異 情 形，以 迴 歸 分 析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，結 果 發 現，

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進 行 迴 歸 分 析 後 ， R 平 方 值 為 . 3 4 1， 調

整 後 R 平 方 值 為 . 3 4 0， 在 迴 歸 係 數 的 部 分 ， 常 數 項 β 估 計 值

為 2 . 7 3 4，運 動 環 境 得 分 β 估 計 值 為 . 2 8 7，標 準 化 係 數 為 . 5 8 4， 

迴 歸 分 析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共 線 性 統 計 量 為 1 . 0 0 0。

進 一 步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， 結 果 如 下 述 ：  

(一 )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量 表 中 社 會 支 持 構 面 影 響 ， 運 動

參 與 得 分 分 組 越 高 者 ， 其 社 會 支 持 構 面 得 分 越 高 。 事 後 比 較

結 果 ， 高 分 組 >中 分 組 >低 分 組 。  

 

(二 )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量 表 中 輕 度 活 動 構 面 影 響 ， 運 動

參 與 得 分 分 組 越 高 者 ， 其 輕 度 活 動 構 面 得 分 越 高 。 事 後 比 較

結 果 ， 高 分 組 >中 分 組 >低 分 組 。  

 

(三 )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量 表 中 高 度 活 動 構 面 影 響 ， 運 動

參 與 得 分 分 組 越 高 者 ， 其 高 度 活 動 構 面 得 分 越 高 。 事 後 比 較

結 果 ， 高 分 組 >中 分 組 >低 分 組 。  

 

(四 )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量 表 中 心 理 層 面 構 面 影 響 ， 運 動

參 與 得 分 分 組 越 高 者 ， 其 心 理 層 面 構 面 得 分 越 高 。 事 後 比 較

結 果 ， 高 分 組 >中 分 組 >低 分 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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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量 影 響 ， 運 動 參 與 得 分 分 組 越 高

者 ， 其 活 躍 老 化 得 分 越 高 。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， 高 分 組 >中 分 組 >

低 分 組 。  

本 研 究 以 問 卷 施 測 獲 得 樣 本 資 料 並 已 蒐 集 之 資 料 探 討 運

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， 結 果 顯 示 ，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量

表 中 社 會 支 持 構 面 、 輕 度 活 動 構 面 、 高 度 活 動 構 面 以 及 心 理

層 面 皆 達 到 顯 著 影 響 ， 此 以 結 果 與 文 獻 研 究 中 指 出 之 觀 點 相

符 。  

運 動 參 與 的 提 高 對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， 其 影 響

可 從 生 理 效 益 、 心 理 效 益 以 及 社 會 效 益 三 個 層 面 進 行 探 討 。  

生 理 的 效 益 可 分 成 六 點 進 行 闡 述 ： 改 善 呼 吸 機 能 ， 提 高

肺 活 量 ； 提 高 心 臟 血 管 機 能 ， 預 防 心 血 管 疾 病 ； 有 效 控 制 血

糖 ， 預 防 糖 尿 病 ； 提 高 神 經 系 統 ； 使 肌 肉 骨 質 增 強 ， 改 善 關

節 功 能 ； 提 升 人 體 免 疫 能 力 (紀 翠 娥 ， 2008)。  

    從 事 運 動 對 心 理健 康 具 有 正 面 功 效 ， 如 降 低 焦 慮 ； 抗 憂

鬱 、 減 緩 壓 力 反 應 、 提 升 正 面 情 緒 、 增 加 自 信 並 改 善 任 之 功

能 等 (洪 聰 敏 ， 2002)。  

    紀 翠 娥 (2008)指 出 ， 運 動 產 生 的 心 理 效 益 有 ： 降 低 焦 慮

與 抗 憂 鬱 ； 提 升 睡 眠 品 質 ； 消 除 孤 寂 感 或 增 加 自 信 心 ； 預 防

失 智 症 及 身 心 症 的 發 生 。  

    運 動 的 功 能 除 了對 老 人 身 心 健 康 的 要 意 外 ， 可 以 瞭 解 運

動 對 老 人 個 人 情 緒 、 人 格 、 家 庭 、 社 交 、 乃 至 於 整 個 社 會 都

有 提 升 較 果，更 凸 顯 老 人 參 與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(紀 翠 娥，2008)。 

    運 動 在 社 會 關 係尚 能 滿 足 人 類 社 交 群 居 的 需 求 。 老 人 構

過 休 閒 運 動 的 參 與 ， 尤 其 是 團 體 性 的 運 動 ， 可 以 增 進 人 際 間

互 動 的 機 會，建 立 新 的 友 誼 關 係，避 免 老 人 產 生 孤 獨、寂 寞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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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社 會 疏 離 的 情 形 (蔡 碧 女 ， 2001)。  

    良 好 的 運 動 環 境， 能 有 效 的 提 高 老 年 人 口 的 運 動 參 與 ，

而 適 當 的 運 動 參 與 ， 對 老 年 人 口 的 生 理 、 心 理 以 及 社 會 層 面

都 能 有 正 向 的 幫 助 ， 若 生 理 、 心 理 及 社 會 三 方 面 皆 因 運 動 參

與 達 到 有 效 的 提 升 ， 則 能 符 合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對 老 人 健 康 的 定

義 ： 身 體 、 心 理 、 社 會 三 方 面 的 安 寧 美 好 狀 態 相 互 呼 應 ， 提

高 活 躍 老 化 的 程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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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    結論與建議  
 

本 章 依 據 第 四 章 分 析 與 討 論 後 的 結 果 做 成 結 論 。 共 分 為

二 節 ： 第 一 節  結 論 ； 第 二 節  建 議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 

 
第 一 節   結 論  

一 、 老 年 人 口 之 綜 合 特 徵  

    老 年 人 在 性 別 方 面 以 男 生 為 多 ， 佔 五 成 六 。 ； 年 齡 層 以

6 5 ~ 7 0 歲 為 最 多 ， 佔 四 成 七 ； 婚 姻 狀 況 以 已 婚 或 有 同 居 者 為

最 多 ， 佔 六 成 ； 居 住 狀 況 以 與 子 女 同 住 為 最 多 ， 佔 五 成 七 ；

教 育 程 度 以 不 識 字 為 最 多 ， 佔 三 成 五 ； 職 業 部 分 以 農 林 漁 牧

最 多 ， 佔 三 成 四 ； 未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居 住 者 占 五 成 ； 退 休

者 占 近 八 成 ； 每 月 收 入 已 1 0 0 0 1 ~ 2 0 0 0 0 者 為 最 多 ， 佔 三 成 。  

 

二 、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運 動 環 境 是 否 有 差 異  

性 別 於 運 動 環 境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男 性 得 分 較 高 ； 年 齡 於 運

動 環 境 變 項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6 5 ~ 8 0 歲 之 老 年 人 口 於 運 動 環 境 得

分 高 於 8 1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；婚 姻 狀 況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中 達 顯

著 差 異 ， 有 配 偶 或 同 居 者 得 分 高 於 其 他 群 組 ； 居 住 狀 況 於 運

動 環 境 變 項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與 子 女 或 配 偶 同 住 者 得 分 高 於 其

他 群 組 ； 學 歷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學 歷 高 中 以 上 者

得 分 高 於 國 (初 )中 以 下 者 ； 職 業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中 達 顯 著 差

異 ， 軍 警 公 教 在 職 業 變 項 得 分 最 高 ；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

居 住 者 ，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中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是 否 已 退 休 於 運 動

環 境 變 項 中 吳 顯 著 差 異 ； 月 收 入 於 運 動 環 境 變 項 中 達 顯 著 差

異 ， 3 0 0 0 1 以 上 者 高 於 3 0 0 0 0 以 下 之 得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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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運 動 參 與 是 否 有 差 異  

性 別 於 運 動 參 與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男 性 得 分 較 高 ； 年 齡 於 運

動 參 與 變 項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7 1 ~ 8 0 歲 之 老 年 人 口 運 動 參 與 程 度

高 於 6 5 ~ 7 0 以 及 8 1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； 婚 姻 狀 況 於 運 動 參 與

變 項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有 配 偶 或 同 居 者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高 於 其 他

群 組 ； 居 住 狀 況 於 運 動 參 與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與 子 女 或 配 偶 同

住 者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最 高 ； 學 歷 於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

學 歷 高 中 以 上 者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高 於 國 (初 )中 以 下 者 ； 職 業 於

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軍 警 公 教 在 職 業 變 項 得 分 最

高 ；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居 住 者 ， 於 運 動 參 與 中 達 顯 著 差

異 。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居 住 者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較 高 ； 是 否 已 退

休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中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月 收 入 於 運 動 參 與 變 項 中

達 顯 著 差 異 ， 3 0 0 0 1 以 上 者 高 於 3 0 0 0 0 以 下 之 得 分 。  

 

四 、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活 躍 老 化 是 否 有 差 異  

性 別 於 活 躍 老 化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男 性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較 高 ；

年 齡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6 5 ~ 8 0 歲 之 老 年 人 口 於 活

躍 老 化 程 度 高 於 8 1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；婚 姻 狀 況 於 活 躍 老 化 變

項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有 配 偶 或 同 居 者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高 於 其 他 群

組 ； 居 住 狀 況 於 活 躍 老 化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與 子 女 或 配 偶 同 住

者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最 高 ； 學 歷 於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學

歷 高 中 及 大 學 以 上 者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高 於 其 他 群 組 ； 職 業 於 活

躍 老 化 變 項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軍 警 公 教 在 職 業 變 項 得 分 最 高 ，

農 林 漁 牧 業 及 工 業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最 低 ； 是 否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

童 居 住 者 ， 於 活 躍 老 化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與 未 上 小 學 之 兒 童 居

住 者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較 高 ； 是 否 已 退 休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中 無 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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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差 異 ； 月 收 入 於 活 躍 老 化 變 項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3 0 0 0 1 以 上

者 高 於 3 0 0 0 0 以 下 之 得 分 。  

 
五 、 不 同 運 動 環 境 是 否 影 響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參 與  

徑 路 分 析 探 討 ： 運 動 環 境 會 直 接 影 響 運 動 參 與 。 運 動 環

境 影 響 運 動 參 與 之 效 果 為 . 7 5 2， 因 此 ， 從 徑 路 分 析 本 研 究 發

現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有 相 當 高 程 度 的 影 響 ， 因 此 若 郁 提 高

運 動 參 與 ， 必 須 提 高 運 動 環 境 滿 意 程 度 ；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 間

越 充 足 ， 則 老 年 人 口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越 高 ；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環 境

品 質 越 良 好 老 年 人 口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越 高 ； 若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

間 距 離 適 當 ， 則 可 提 高 老 年 人 口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。  

 

六 、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參 與 是 否 影 響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 

徑 路 分 析 探 討 ： 運 動 參 與 會 直 接 影 響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。 運

動 參 與 影 響 活 躍 老 化 之 效 果 為 . 5 8 4， 從 徑 路 分 析 本 研 究 發 現

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有 相 當 高 程 度 的 影 響 ， 因 此 若 能 提 高 運

動 參 與 程 度 ， 則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亦 能 隨 之 提 升 ； 運 動 參 與 對 活

躍 老 化 量 表 中 社 會 支 持 構 面 達 顯 著 影 響 ， 運 動 參 與 得 程 度 越

高 ， 則 社 會 支 持 程 度 越 高 ；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中 輕 度

活 動 構 面 達 顯 著 影 響 ，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越 高 者 ， 其 輕 度 活 動 構

面 得 分 越 高 ；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中 高 度 活 動 構 面 達 顯

著 影 響 ，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越 高 者 ， 其 高 度 活 動 構 面 得 分 越 高 ；

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量 表 中 心 理 層 面 構 面 達 顯 著 影 響 ， 運 動

參 與 程 度 越 高 者 ， 其 心 理 層 面 構 面 得 分 越 高 ； 運 動 參 與 對 活

躍 老 化 量 影 響，運 動 參 與 程 度 越 高 者，其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越 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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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所 得 之 結 論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運 動 環 境 、 運 動 參 與 以 及 活 躍

老 化 達 顯 著 影 響 。  

二 、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達 顯 著 影 響 。  

三 、 不 同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達 顯 著 影 響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建 議 
    依 據 研 究 發 現 及 討 論 分 析 的 結 果 ， 研 究 者 針 對 老 年 人 、

民 間 有 關 單 位 及 政 府 和 後 續 研 究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， 做 為 未 來 推

動 和 規 劃 相 關 措 施 參 考 的 依 據 。  

 

一 、  對 老 年 人 口 的 建 議  

本 研 究 發 現 ， 老 年 人 口 的 婚 姻 狀 況 、 家 庭 居 住 情 況 對 於

老 年 人 口 的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以 及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。  

有 配 偶 或 同 居 者 之 老 年 人 ， 在 運 動 參 與 時 ， 有 另 一 半 的

陪 伴 與 鼓 勵 ， 其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較 高 ，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也 隨 之 提

升 。  

與 家 人 子 女 同 住 者 ， 其 社 會 層 面 以 及 心 理 層 面 獲 得 高 度

的 支 持 ， 使 老 年 人 口 在 家 人 子 女 的 陪 伴 鼓 勵 下 ， 願 意 從 事 運

動 提 高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， 提 高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。  

建 議 老 年 人 口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多 與 家 人 子 女 相 處 溝 通 ， 提

高 社 會 及 心 理 層 面 支 持 ， 並 多 與 家 人 子 女 從 事 運 動 ， 提 高 運

動 參 與 ， 以 期 達 到 活 躍 老 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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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對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的 建 議  

本 研 究 發 現 ， 學 歷 是 影 響 老 年 人 口 運 動 參 與 以 及 活 躍 老

化 程 度 的 關 鍵 因 素 ， 凸 顯 終 身 學 習 的 重 要 性 ， 建 議 政 府 應 著

重 於 規 劃 輔 導 低 學 歷 人 口 投 入 學 習 的 行 列 。  

其 次 ， 穩 定 的 婚 姻 關 係 與 健 全 的 家 庭 生 活 是 影 響 老 年 人

口 運 動 參 與 的 主 要 因 素 ， 進 而 影 響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。 建 議 政 府

應 針 對 獨 居 或 缺 乏 照 顧 的 老 年 人 口 應 建 立 尋 找 伴 侶 的 平 台 。  

職 業 在 運 動 參 與 中 ， 是 主 要 的 相 關 因 素 。 年 齡 6 5 ~ 7 0 歲

之 老 年 人 口 應 該 有 著 最 高 的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， 但 因 其 從 事 農 林

漁 牧 業 或 工 業 ， 尚 未 退 休 ， 仍 從 事 農 林 漁 牧 工 業 之 活 動 ， 以

至 減 少 了 運 動 參 與 的 時 間 。 政 府 應 多 鼓 勵 老 年 人 口 退 休 並 從

事 運 動 參 與 的 活 動 ， 以 提 高 我 國 老 年 人 口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。  

最 後 ， 運 動 環 境 直 接 影 響 了 老 年 人 口 的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，

也 間 接 影 響 了 老 年 人 口 的 活 躍 程 度 ， 因 此 ， 建 議 政 府 應 多 設

置 公 園 綠 地 ， 提 供 充 足 也 完 善 的 運 動 環 境 空 間 ， 以 期 提 高 我

國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參 與 ， 藉 以 達 到 我 國 老 年 人 口 活 躍 老 化 。  

 
三 、 對 後 續 研 究 的 建 議  

    本 研 究 是 針 對 嘉義 縣 老 年 人 口 之 運 動 環 境 、 運 動 參 與 影

響 活 躍 老 化 程 度 之 研 究 ， 在 研 究 的 過 程 中 發 現 ：  

(一 )、 老 人 參 與 運 動 時 ， 多與 家 人 子 女 或 社 團 共 同 進 行 運 動

的 參 與 ， 建 議 後 續 之 研 究 能 針 對 老 人 從 事 運 動 之 主 要 社

會 支 持 層 面 進 行 探 討 ， 瞭 解 在 社 會 層 面 中 ， 影 響 老 人 從

事 運 動 及 活 躍 老 化 最 主 要 之 關 鍵 因 素 為 何 。  

(二 )、本 研 究 主 要 目 標 族 群 為 65 歲 以 上 之 老 年 人 口，在 進 行

問 卷 施 測 及 樣 本 資 料 蒐 集 時 ， 受 限 於 約 三 成 以 上 老 年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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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 不 識 字 ， 因 而 樣 本 蒐 集 情 況 相 當 艱 難 。 建 議 後 續 研 究

將 目 標 族 年 齡 降 低 至 55 歲以 上 之 老 年 人 口 進 行 研 究 受

試 目 標 ， 一 方 面 在 於 資 料 蒐 集 時 較 為 便 利 ， 另 一 方 面 亦

可 探 討 即 將 邁 入 老 年 人 口 之 族 群 與 已 屆 老 年 人 口 之 族 群

進 行 比 較 分 析 ， 藉 以 瞭 解 其 差 異 性 。  

(三 )、 本 研 究 是 透 過 問 卷 調查 的 方 式 進 行 資 料 蒐 集 ， 從 結 果

中 瞭 解 老 年 人 口 運 動 環 境 、 運 動 參 與 對 活 躍 老 化 影 響 的

情 形 ， 其 結 果 僅 能 利 用 數 據 與 文 獻 推 論 ， 建 議 後 續 研 究

者 用 質 性 研 究 方 式 ， 透 過 深 度 訪 談 與 觀 察 ， 取 得 更 豐 富

的 研 究 資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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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
第一部份、運動量與場所 

請根據您最近7天花在身體活動的時間，回答以下問題，如果您認為自己是

一個沒有身體活動的人，請想一想您在工作時的身體活動，或是在家裡或園藝的

部份、從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、以及空閒時的運動或娛樂。 

 

非
常
同
意 

同
意 

尚
可 

不
同
意 

非
常
不
同
意 

運動空間滿意度量表 

1. 居家附近運動空間足夠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 居家附近運動空間品質良好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 居家附近運動空間距離適當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運動參與程度量表 

4. 最近一星期內我有從事運動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5. 運動後我感到疲累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6. 最近一星期內我運動達三次以上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7. 每次運動時間達三十分鐘以上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您好！這是一份爲了解我國國人運動狀況與住家附近環境關係的問卷，研究

結果可作為我國發展運動政策之參考。問卷採不記名的方式填寫，沒有所謂的對

錯或是標準答案，只需依您本身的想法回答。您所提供的資料僅限於研究分析之

用，絕不做為其他用途，敬請放心填寫。非常感謝您的協助！ 

     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蕭偉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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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、健康狀況(請於右側勾選) 

 

非
常
同
意 

同
意 

尚
可 

不
同
意 

非
常
不
同
意 

社 會 支 持 量 表 

1. 家人親友對自己關心十分足夠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我覺得悶悶不樂和憂鬱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會傾聽家人親友之問題及憂慮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4.我覺得心情平靜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5. 家人親友對自己照顧十分貼心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輕 度 活 動 

6. 我覺得充滿活力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7.可彎腰、跪下或蹲下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8.可走路超過一公里(或二十分鐘)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9.可自己洗澡或穿衣服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10.可爬數層樓梯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中 高 程 度 活 動 

11. 可從事中等程度活動。如拖地、打太極拳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12. 可從事費力活動。如參予劇烈運動、提重物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13. 可提起或攜帶食品雜貨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14. 會幫助家人親友照顧小孩、整理環境⋯等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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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理 層 面 

15. 我是一個非常緊張的人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16. 我是一個快樂的人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
17. 我覺得非常沮喪，沒有事情能讓我高興起來。 □ □ □ □ 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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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份：資本資料 

1. 性別：(1) □男；(2) □女 

2. 年齡：(1)65~70歲  (2)71~75歲  (3)76~80歲  (4)81歲以上 

3. 教育程度：(含已畢業或正在就學中) 

(1) □不識字 (2) □小學(自修、識字) (3) □國（初）中 

(4) □高中（職） (5) □專科 (6) □大學及以上 

4. 婚姻狀況: (1) □有配偶或同居  (2) □離婚或分居  (3) □配偶已去世      

(4) □未婚 

5. 是否有子女：(1)□沒有  (2)□有 

6. 目前與我共同居住者: 

(1) □與子女同住（含配偶） (2) □僅與配偶同住 (3) □與親戚朋友同住 

(4) □獨居 (5) □其他  

7. 是否與還沒上小學的兒童同住：(1)□沒有  (2)□有 

8. 是否已退休：(1)□是  (2)□否 

9. 目前每月個人所得： 

(1) □10,000元以下 (2) □10,001-20,000元 (3) □ 20,001-30,000

(4) □30,001-40,000 (5) □40,001-50,000元 (6) □50,001元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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